
︻
中
孚
卦
、
小
過
卦
︼

(　)卅七



中
孚
卦

目

錄



中
孚
卦

目

錄

目 

錄



小
過
卦

目

錄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

卅
七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

儒
學
小
組
記

中
孚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節
而
信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中
孚
﹂。

崔
憬
曰
：﹁
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不
害
民
﹂，
則
人
信
之
，
故
言
﹁
節
而
信
之
，
故
受
之

中
孚
﹂
也
。

坎
孚
為
信
，
節
以
制
度
，
則
人
受
其
利
而
信
之
矣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
小
過
卦

目

錄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

卅
七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

儒
學
小
組
記

中
孚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節
而
信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中
孚
﹂。

崔
憬
曰
：﹁
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不
害
民
﹂，
則
人
信
之
，
故
言
﹁
節
而
信
之
，
故
受
之

中
孚
﹂
也
。

坎
孚
為
信
，
節
以
制
度
，
則
人
受
其
利
而
信
之
矣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
 
故
﹁
受
之
以
中
孚
﹂。

愚
案
，

節
有
符
節
之
義
，

八
卦
中
，
唯
澤
水
同
物
，

分
之
則
二
，
合
之
則
一
，
且
體
坎
為
信
，

互
震
為
竹
，

所
謂
﹁
若
合
符
節
﹂
是
也
，
故
曰
﹁
節
而

信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中
孚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
 

故
﹁
受
之
以
中
孚
﹂。

愚
案
，

節
有
符
節
之
義
，

八
卦
中
，
唯
澤
水
同
物
，

分
之
則
二
，
合
之
則
一
，
且
體
坎
為
信
，

互
震
為
竹
，

所
謂
﹁
若
合
符
節
﹂
是
也
，
故
曰
﹁
節
而

信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中
孚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
 

兌
下
巽
上
，

○

中
孚
。
豚
魚
吉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利
貞
。

中
孚
。虞

翻
曰
：
訟
四
之
初
也

。
坎
孚
象
在
中
，
謂
二
也
，

故
稱
中
孚
。
此
當
從
四
陽
二
陰
之
例
，
遯
陰
未
及
三
，
而
大
壯
陽
已
至
四
，
故
從
訟
來
。
二
在

訟
時
，
體
離
為
鶴
，
在
坎
陰
中
，
有
﹁
鳴
鶴
在
陰
﹂
之
義
也
。

疏
：
訟
四
之
初
成
中
孚
。

坎
有
孚
為
﹁
孚
象
在
下
中
﹂，
故
﹁
謂
二
也
﹂。

二
本
訟
坎
，

今
在
二
中
，
坎
象
半
見
，

故
稱
中
孚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
 

兌
下
巽
上
，

○
中
孚
。
豚
魚
吉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利
貞
。

中
孚
。虞

翻
曰
：
訟
四
之
初
也

。
坎
孚
象
在
中
，
謂
二
也
，

故
稱
中
孚
。
此
當
從
四
陽
二
陰
之
例
，
遯
陰
未
及
三
，
而
大
壯
陽
已
至
四
，
故
從
訟
來
。
二
在

訟
時
，
體
離
為
鶴
，
在
坎
陰
中
，
有
﹁
鳴
鶴
在
陰
﹂
之
義
也
。

疏
：
訟
四
之
初
成
中
孚
。

坎
有
孚
為
﹁
孚
象
在
下
中
﹂，
故
﹁
謂
二
也
﹂。

二
本
訟
坎
，

今
在
二
中
，
坎
象
半
見
，

故
稱
中
孚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
 

四
陽
二
陰
之
例
，
當
從
遯
大
壯
來
。

但
二
陰
在
中
，

遯
陰
未
及
三
，
大
壯
陽
已
至
四
，

不
能
兩
爻
並
動
以
成
之
卦
，
故
不
從
二
卦

來
而
從
訟
來
。

此
與
小
過
二
陽
在
中
，

不
從
臨
觀
來
，
而
從
晉
來
同
義
也
。

二
在
訟
時
，
體
互
離
飛
鳥
為
鶴
，
一
陽
在
坎
二
陰
中
，
故
有
﹁
鳴
鶴
在
陰
﹂
之
義
。
此
又

以
爻
辭
證
卦
從
訟
來
也
。

豚
魚
吉
。

案

：
坎
為
豕
，
訟
四
降
初
，
折
坎
稱
豚
。
初
陰
升
四
，
體
巽
為
魚
。
中
，

二
。
孚
，
信
也
。
謂
二
變
應
五
，
化
坤
成
邦
，
故
﹁
信
及
豚
魚
﹂，
吉
矣
。
虞
氏
以
三
至
上
體

遯
，
便
以
豚
魚
為
遯
魚
。
雖
生
曲
象
之
異
見
，
乃
失
化
邦
之
中
信
也
。

﹁
坎
為
豕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訟
二
，
坎
豕
也
。

四
降
居
初
，

折
坎
為
豚
。

說
文
﹁
豚
，
小
豕
也
﹂。

初
陰
升
四
，

體
巽
為
魚
。

震
陽
為
龍
，

巽
陰
為
魚
。

郭
璞
云
，

﹁
魚
者
，
震

之
廢
氣
﹂
是
也
。

中
，
下
之
中
，
謂
二
也
。

說
文
，

﹁
孚
，
信
也
﹂。

禮
聘
義
﹁
孚
尹
旁
達
，
信
也
﹂，
是
其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
 

四
陽
二
陰
之
例
，
當
從
遯
大
壯
來
。

但
二
陰
在
中
，

遯
陰
未
及
三
，
大
壯
陽
已
至
四
，

不
能
兩
爻
並
動
以
成
之
卦
，
故
不
從
二
卦

來
而
從
訟
來
。

此
與
小
過
二
陽
在
中
，

不
從
臨
觀
來
，
而
從
晉
來
同
義
也
。

二
在
訟
時
，
體
互
離
飛
鳥
為
鶴
，
一
陽
在
坎
二
陰
中
，
故
有
﹁
鳴
鶴
在
陰
﹂
之
義
。
此
又

以
爻
辭
證
卦
從
訟
來
也
。

豚
魚
吉
。

案

：
坎
為
豕
，
訟
四
降
初
，
折
坎
稱
豚
。
初
陰
升
四
，
體
巽
為
魚
。
中
，

二
。
孚
，
信
也
。
謂
二
變
應
五
，
化
坤
成
邦
，
故
﹁
信
及
豚
魚
﹂，
吉
矣
。
虞
氏
以
三
至
上
體

遯
，
便
以
豚
魚
為
遯
魚
。
雖
生
曲
象
之
異
見
，
乃
失
化
邦
之
中
信
也
。

﹁
坎
為
豕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訟
二
，
坎
豕
也
。

四
降
居
初
，

折
坎
為
豚
。

說
文
﹁
豚
，
小
豕
也
﹂。

初
陰
升
四
，

體
巽
為
魚
。

震
陽
為
龍
，

巽
陰
為
魚
。

郭
璞
云
，

﹁
魚
者
，
震

之
廢
氣
﹂
是
也
。

中
，
下
之
中
，
謂
二
也
。

說
文
，

﹁
孚
，
信
也
﹂。

禮
聘
義
﹁
孚
尹
旁
達
，
信
也
﹂，
是
其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
 

坤
為
邦
，
二
變
正
應
五
，
故
﹁
化
坤
成
邦
﹂。

有
中
孚
化
邦
之
德
，

則
物

无
不
格
，

故
﹁
信
及
豚
魚
，
吉
矣
﹂。

﹁
豚
魚
吉
﹂。

尋
虞
氏
之
義
，

以
三
至
上
體
遯
，

以
三
至
上
，

體
遯
，

巽
魚
在
遯
，

故
為
﹁
遯

魚
﹂。遯

弒
父
，
大
壯
陽
來
止
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
 

坤
為
邦
，
二
變
正
應
五
，
故
﹁
化
坤
成
邦
﹂。

有
中
孚
化
邦
之
德
，

則
物

无
不
格
，

故
﹁
信
及
豚
魚
，
吉
矣
﹂。

﹁
豚
魚
吉
﹂。

尋
虞
氏
之
義
，

以
三
至
上
體
遯
，

以
三
至
上
，

體
遯
，

巽
魚
在
遯
，

故
為
﹁
遯

魚
﹂。遯

弒
父
，
大
壯
陽
來
止
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〇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一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四

 

兌
為
澤
，

遯
魚
得
澤
故
吉
，

義
亦
可
通
。

李
氏
以
為
曲
象
，
失
化
邦
之

中
信
，
故
不
取
也
。

愚
案
，

爾
雅
翼
﹁ 

今
之
河
豚
，
冬
至
日
輒
至
，
應
中
孚
十
一
月
卦
﹂。

﹁
信
及
豚
魚
﹂，
河
豚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五

 

兌
為
澤
，

遯
魚
得
澤
故
吉
，

義
亦
可
通
。

李
氏
以
為
曲
象
，
失
化
邦
之

中
信
，
故
不
取
也
。

愚
案
，

爾
雅
翼
﹁ 

今
之
河
豚
，
冬
至
日
輒
至
，
應
中
孚
十
一
月
卦
﹂。

﹁
信
及
豚
魚
﹂，
河
豚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六

 

又
山
海
經

﹁ 
 

之
魚
﹂，
即
河
豚
魚
也
。 

 

或
曰
，

﹁
豚
魚
生
澤
中
而
性
好
風
，
向
東
則
東
風
，
向
西
則
西
風
，
舟
人

以
之
侯
風
焉
﹂。

﹁
當
其
什
百
為
羣
，
一
浮
一
沒
，
謂
之
拜
風
﹂。

﹁
拜
風
之
時
，
見
其
背
而
不
見
其
鼻
﹂。

﹁
鼻
出
于
水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七

 

又
山
海
經

﹁ 
 

之
魚
﹂，
即
河
豚
魚
也
。 

 

或
曰
，

﹁
豚
魚
生
澤
中
而
性
好
風
，
向
東
則
東
風
，
向
西
則
西
風
，
舟
人

以
之
侯
風
焉
﹂。

﹁
當
其
什
百
為
羣
，
一
浮
一
沒
，
謂
之
拜
風
﹂。

﹁
拜
風
之
時
，
見
其
背
而
不
見
其
鼻
﹂。

﹁
鼻
出
于
水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八

 則
風
立
至
矣
﹂。

中
孚
之
為
卦
也
，

下
兌
而
上
巽
，

當
風
與

澤
之
閒
，
而
象
之
以
豚
魚
，
互
艮
又
為
鼻
。

此
象
之
至
精
者
也
，

存
之
以
備
一
說
。

利
涉
大
川
，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大
川
﹂，
謂
二
已
化
邦
，
三
利
出
，
涉
坎
得
正
，
體
渙
，
渙
，
舟
楫
象
，
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舟
虛
也
﹂。

坎
水
為
大
川
。

二
已
變
正
應
五
，
化
坤
為
邦
。

三
陰
失
位
，
陽
利
動
出
成
坎
，

故
云
﹁
涉

坎
得
正
﹂。

自
二
至
上
，
下
坎
上
巽
體
渙
象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九

 則
風
立
至
矣
﹂。

中
孚
之
為
卦
也
，

下
兌
而
上
巽
，

當
風
與

澤
之
閒
，
而
象
之
以
豚
魚
，
互
艮
又
為
鼻
。

此
象
之
至
精
者
也
，

存
之
以
備
一
說
。

利
涉
大
川
，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大
川
﹂，
謂
二
已
化
邦
，
三
利
出
，
涉
坎
得
正
，
體
渙
，
渙
，
舟
楫
象
，
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舟
虛
也
﹂。

坎
水
為
大
川
。

二
已
變
正
應
五
，
化
坤
為
邦
。

三
陰
失
位
，
陽
利
動
出
成
坎
，

故
云
﹁
涉

坎
得
正
﹂。

自
二
至
上
，
下
坎
上
巽
體
渙
象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〇

 

﹁
舟
楫
之
利
，

葢取
諸
渙
﹂，

故
﹁
利

涉
大
川
﹂，

彖
傳
曰
，

﹁
乘
木
舟
虛
﹂
是
也
。

利
貞
。虞

翻
曰
：
謂
二
利
之
正
而
應
五
也
。﹁
中
孚
以
利
貞
，
乃
應
于
天
也
﹂。

二
變
，
與
五
為
正
應
。

故
﹁
二
利
之
正
而
應
五
也
﹂。
即
彖
傳
所
謂
﹁
中
孚
以
利
貞
，

乃
應
于
天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一

 

﹁
舟
楫
之
利
，

葢取
諸
渙
﹂，

故
﹁
利

涉
大
川
﹂，

彖
傳
曰
，

﹁
乘
木
舟
虛
﹂
是
也
。

利
貞
。虞

翻
曰
：
謂
二
利
之
正
而
應
五
也
。﹁
中
孚
以
利
貞
，
乃
應
于
天
也
﹂。

二
變
，
與
五
為
正
應
。

故
﹁
二
利
之
正
而
應
五
也
﹂。
即
彖
傳
所
謂
﹁
中
孚
以
利
貞
，

乃
應
于
天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四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中
孚
柔
在
內
而
剛
得
中
，
說
而
巽
，
孚
，
乃
化
邦
也
。
豚
魚
吉
，

信
及
豚
魚
也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舟
虛
也
。
中
孚
以
利
貞
，
乃
應
乎
天
也
﹂。

中
孚
，
柔
在
內
而
剛
得
中
，
說
而
巽
，
孚
，

王
肅
曰
：
三
四
在
內
，
二
五
得
中
，
兌
說
而
巽
順
，
故
孚
也
。

﹁
柔
在
內
﹂

謂
三
四

在
內
也
。﹁
剛
得
中
﹂，
謂
二
五
得

中
也
。

內
兌
說
而
外
巽

順
，
故
孚
也
。案

剛
柔
皆
謂
二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五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中
孚
柔
在
內
而
剛
得
中
，
說
而
巽
，
孚
，
乃
化
邦
也
。
豚
魚
吉
，

信
及
豚
魚
也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舟
虛
也
。
中
孚
以
利
貞
，
乃
應
乎
天
也
﹂。

中
孚
，
柔
在
內
而
剛
得
中
，
說
而
巽
，
孚
，

王
肅
曰
：
三
四
在
內
，
二
五
得
中
，
兌
說
而
巽
順
，
故
孚
也
。

﹁
柔
在
內
﹂

謂
三
四

在
內
也
。﹁
剛
得
中
﹂，
謂
二
五
得

中
也
。

內
兌
說
而
外
巽

順
，
故
孚
也
。案

剛
柔
皆
謂
二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六

 

二
變
應
五
，
故
﹁
柔
在
內
﹂。

四
外
體
，
不
得
云
﹁
四
在
內
也
﹂。

兌
說
謂
二
，
巽
孚
謂
五
，
故
﹁
乃
化
邦
也
﹂。

乃
化
邦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二
化
應
五
成
坤
，
坤
為
邦
，
故
﹁
化
邦
也
﹂。

二
變
應
五
，

互
三
四
成
坤
，
坤
土

為
邦
，

又
﹁
坤
化
成
物
﹂，
故
﹁
化
邦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七

 

二
變
應
五
，
故
﹁
柔
在
內
﹂。

四
外
體
，
不
得
云
﹁
四
在
內
也
﹂。

兌
說
謂
二
，
巽
孚
謂
五
，
故
﹁
乃
化
邦
也
﹂。

乃
化
邦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二
化
應
五
成
坤
，
坤
為
邦
，
故
﹁
化
邦
也
﹂。

二
變
應
五
，

互
三
四
成
坤
，
坤
土

為
邦
，

又
﹁
坤
化
成
物
﹂，
故
﹁
化
邦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八

 豚
魚
吉
，
信
及
豚
魚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豚
魚
謂
四
三
也
。
四
為
山
陸
，
豚
所
處
。
三
為
兌
澤
，
魚
所
在
。
豚
者
卑
賤
，

魚
者
幽
隱
。
中
信
之
道
，
皆
及
之
矣
。

﹁
豚
魚
謂
三
四
也
﹂
者
，

四
互
艮
為
山
陸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二
九

 豚
魚
吉
，
信
及
豚
魚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豚
魚
謂
四
三
也
。
四
為
山
陸
，
豚
所
處
。
三
為
兌
澤
，
魚
所
在
。
豚
者
卑
賤
，

魚
者
幽
隱
。
中
信
之
道
，
皆
及
之
矣
。

﹁
豚
魚
謂
三
四
也
﹂
者
，

四
互
艮
為
山
陸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〇

 山
，
豚
所
處
也
，

故
豚
謂
四
。
三
體
為
兌
澤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一

 山
，
豚
所
處
也
，

故
豚
謂
四
。
三
體
為
兌
澤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二

 

澤
，
魚
所
在
也
，

故
﹁
魚
謂
三
﹂。

豚
者
，
獸
之
卑
賤
。

魚
者
，
蟲
之
幽
隱
。

王
氏
云
，

﹁
爭
競
之
道
不
興
，
中
信
之
德
淳
著
。
則
雖
幽
隱
之
物
，
信
皆
及
之
﹂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三

 

澤
，
魚
所
在
也
，

故
﹁
魚
謂
三
﹂。

豚
者
，
獸
之
卑
賤
。

魚
者
，
蟲
之
幽
隱
。

王
氏
云
，

﹁
爭
競
之
道
不
興
，
中
信
之
德
淳
著
。
則
雖
幽
隱
之
物
，
信
皆
及
之
﹂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四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五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六

 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舟
虛
也
。

王
肅
曰
：
中
孚
之
象
，
外
實
內
虛
，
有
似
可
乘
，
虛
木
之
舟
也
。

中
孚
之
象
，

四
陽
在
外
為

實
，
二
陰
在
內
為
虛
，
有
舟
象
焉
，

故
曰
﹁
有
似
可
乘
，
虛
木
之
舟
也
﹂。

蓋
三
出
體
渙
，
故
象
舟
楫
。

而
曰
﹁
乘
木
舟
虛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七

 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舟
虛
也
。

王
肅
曰
：
中
孚
之
象
，
外
實
內
虛
，
有
似
可
乘
，
虛
木
之
舟
也
。

中
孚
之
象
，

四
陽
在
外
為

實
，
二
陰
在
內
為
虛
，
有
舟
象
焉
，

故
曰
﹁
有
似
可
乘
，
虛
木
之
舟
也
﹂。

蓋
三
出
體
渙
，
故
象
舟
楫
。

而
曰
﹁
乘
木
舟
虛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八

 中
孚
以
利
貞
，
乃
應
乎
天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訟
乾
為
天
，
二
動
應
乾
，
故
﹁
乃
應
乎
天
也
﹂。

訟
乾
五
為
天
，

二
動
之
正
，

上
應
乎
乾
為
應
天
，

故
曰
﹁
乃
應

乎
天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三
九

 中
孚
以
利
貞
，
乃
應
乎
天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訟
乾
為
天
，
二
動
應
乾
，
故
﹁
乃
應
乎
天
也
﹂。

訟
乾
五
為
天
，

二
動
之
正
，

上
應
乎
乾
為
應
天
，

故
曰
﹁
乃
應

乎
天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〇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澤
上
有
風
，
中
孚
。
君
子
以
議
獄
緩
死
﹂。

澤
上
有
風
，
中
孚
。

崔
憬
曰
：
流
風
令
于
上
，
布
澤
惠
于
下
，
中
孚
之
象
也
。

上
巽
為
風
，
故
﹁
流
風
﹂，

﹁
令
于
上
﹂。

下
兌
為
澤
，
故
﹁
布
澤
惠
于
下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一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澤
上
有
風
，
中
孚
。
君
子
以
議
獄
緩
死
﹂。

澤
上
有
風
，
中
孚
。

崔
憬
曰
：
流
風
令
于
上
，
布
澤
惠
于
下
，
中
孚
之
象
也
。

上
巽
為
風
，
故
﹁
流
風
﹂，

﹁
令
于
上
﹂。

下
兌
為
澤
，
故
﹁
布
澤
惠
于
下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二

 

上
下
交
孚
，﹁
中
孚
之
象
也
﹂。

案

風
生
乎
澤
，
風
行
澤
上
，
以
陽
散
陰
，
澤
上
有
風
。
以
陰
應
陽
，

中
孚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三

 

上
下
交
孚
，﹁
中
孚
之
象
也
﹂。

案

風
生
乎
澤
，
風
行
澤
上
，
以
陽
散
陰
，
澤
上
有
風
。
以
陰
應
陽
，

中
孚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四

 

澤
者
，
恩
澤
，
風
者
，
號
令
，﹁
議
獄
緩
死
﹂
之
義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五

 

澤
者
，
恩
澤
，
風
者
，
號
令
，﹁
議
獄
緩
死
﹂
之
義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六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七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八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四
九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〇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一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二

 君
子
以
議
獄
緩
死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乾
也
。
訟
坎
為
﹁
獄
﹂。
震
為
﹁
議
﹂
為
﹁
緩
﹂，
坤
為
﹁
死
﹂。
乾

四
之
初
，
則
二
出
坎
獄
，
兌
說
震
喜
，
坎
獄
不
見
，
故
﹁
議
獄
緩
死
﹂
也
。

﹁
君
子
﹂
謂
訟
乾
也
。

訟
坎
陷
為
﹁
獄
﹂。

震
聲
為
﹁
議
﹂，

震
木
德
寬
仁
為
﹁
緩
﹂，

坤
滅
于
乙
為
﹁
死
﹂。

訟
乾
四
之
初
，

兌
成
坎
毀
，
則
二
互
震
為
﹁
出
坎
獄
﹂。

兌
為
說
，
震
陽
為
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三

 君
子
以
議
獄
緩
死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乾
也
。
訟
坎
為
﹁
獄
﹂。
震
為
﹁
議
﹂
為
﹁
緩
﹂，
坤
為
﹁
死
﹂。
乾

四
之
初
，
則
二
出
坎
獄
，
兌
說
震
喜
，
坎
獄
不
見
，
故
﹁
議
獄
緩
死
﹂
也
。

﹁
君
子
﹂
謂
訟
乾
也
。

訟
坎
陷
為
﹁
獄
﹂。

震
聲
為
﹁
議
﹂，

震
木
德
寬
仁
為
﹁
緩
﹂，

坤
滅
于
乙
為
﹁
死
﹂。

訟
乾
四
之
初
，

兌
成
坎
毀
，
則
二
互
震
為
﹁
出
坎
獄
﹂。

兌
為
說
，
震
陽
為
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四

 

坎
象
不
見
，
故
﹁
議
獄
緩
死
也
﹂。

○

初
九
。
虞
吉
，
有
它
不
燕
。

荀
爽
曰
：
虞
，
安
也
。
初
應
于
四
，
宜
自
安
虞
，
无
意
于
四
則
吉
，
故
曰
﹁
虞
吉
﹂
也
。

四
者
承
五
，
有
它
意
于
四
則
不
安
，
故
曰
﹁
有
它
不
燕
﹂
也
。

士
虞
禮
鄭
目
錄
云
﹁
虞
，
安
也
﹂。

初
應
于
四
，
彼
此
皆
正
，

故
初
宜
安
虞
，

无
意
于
四
而
不
妄
動
則
吉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五

 

坎
象
不
見
，
故
﹁
議
獄
緩
死
也
﹂。

○

初
九
。
虞
吉
，
有
它
不
燕
。

荀
爽
曰
：
虞
，
安
也
。
初
應
于
四
，
宜
自
安
虞
，
无
意
于
四
則
吉
，
故
曰
﹁
虞
吉
﹂
也
。

四
者
承
五
，
有
它
意
于
四
則
不
安
，
故
曰
﹁
有
它
不
燕
﹂
也
。

士
虞
禮
鄭
目
錄
云
﹁
虞
，
安
也
﹂。

初
應
于
四
，
彼
此
皆
正
，

故
初
宜
安
虞
，

无
意
于
四
而
不
妄
動
則
吉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六

 

故
曰
﹁
虞
吉
﹂。

四
自
訟
初
來
，

上
正
承
五
，

若
初
有
它
意
，

變
不
應
四
，
于
四
則
不
安
，

故
曰
﹁
有
它
不
燕
﹂。

釋
詁
﹁
燕
，
安
也
﹂，
詩
鄭
箋
亦
云
﹁
燕
，
安
也
﹂。﹁
燕
﹂
與
﹁
宴
﹂

通
，
故
亦
訓
安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初
九
虞
吉
，
志
未
變
也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初
位
潛
藏
，
未
得
變
而
應
四
也
。

疏
：
乾
初
九
曰
﹁
陽
氣
潛
藏
﹂，
故
﹁
初
位
潛
藏
﹂。
與
四
正
應
，
故
﹁
不

得
變
而
應
四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七

 

故
曰
﹁
虞
吉
﹂。

四
自
訟
初
來
，

上
正
承
五
，

若
初
有
它
意
，

變
不
應
四
，
于
四
則
不
安
，

故
曰
﹁
有
它
不
燕
﹂。

釋
詁
﹁
燕
，
安
也
﹂，
詩
鄭
箋
亦
云
﹁
燕
，
安
也
﹂。﹁
燕
﹂
與
﹁
宴
﹂

通
，
故
亦
訓
安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初
九
虞
吉
，
志
未
變
也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初
位
潛
藏
，
未
得
變
而
應
四
也
。

疏
：
乾
初
九
曰
﹁
陽
氣
潛
藏
﹂，
故
﹁
初
位
潛
藏
﹂。
與
四
正
應
，
故
﹁
不

得
變
而
應
四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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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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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五
九

 



周
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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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〇

 

愚
案
，

訟
坎
為
志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一

 

愚
案
，

訟
坎
為
志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二

 

四
已
之
初
，

宜
安
其
位
，

不
可
有
它
，

故
曰
﹁
志
未

變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三

 

四
已
之
初
，

宜
安
其
位
，

不
可
有
它
，

故
曰
﹁
志
未

變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四

 

○

九
二
。
嗚
鶴
在
陰
，
其
子
和
之
。
我
有
好
爵
，
吾
與
爾
靡
之
。

虞
翻
曰
：
靡
，
共
也
。
震
為
﹁
鳴
﹂，
訟
離
為
﹁
鶴
﹂，
坎
為
陰
夜
，﹁
鶴
知
夜
半
﹂，
故
﹁
鳴

鶴
在
陰
﹂。
二
動
成
坤
體
益
，
五
艮
為
﹁
子
﹂，
震
巽
同
聲
者
相
應
，
故
﹁
其
子
和
之
﹂。
坤
為

身
，
故
稱
﹁
我
﹂。
吾
，
謂
五
也
。
離
為
﹁
爵
﹂，
爵
，
位
也
。
坤
為
邦
國
。
五
在
艮
閽
寺
，
庭

闕
之
象
，
故
稱
﹁
好
爵
﹂。
五
利
二
變
之
正
應
以
，
故
﹁
吾
與
爾
靡
之
﹂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五

 

○

九
二
。
嗚
鶴
在
陰
，
其
子
和
之
。
我
有
好
爵
，
吾
與
爾
靡
之
。

虞
翻
曰
：
靡
，
共
也
。
震
為
﹁
鳴
﹂，
訟
離
為
﹁
鶴
﹂，
坎
為
陰
夜
，﹁
鶴
知
夜
半
﹂，
故
﹁
鳴

鶴
在
陰
﹂。
二
動
成
坤
體
益
，
五
艮
為
﹁
子
﹂，
震
巽
同
聲
者
相
應
，
故
﹁
其
子
和
之
﹂。
坤
為

身
，
故
稱
﹁
我
﹂。
吾
，
謂
五
也
。
離
為
﹁
爵
﹂，
爵
，
位
也
。
坤
為
邦
國
。
五
在
艮
閽
寺
，
庭

闕
之
象
，
故
稱
﹁
好
爵
﹂。
五
利
二
變
之
正
應
以
，
故
﹁
吾
與
爾
靡
之
﹂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六

 

﹁
靡
，
共
也
﹂，

本
孟
喜
易
注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七

 

﹁
靡
，
共
也
﹂，

本
孟
喜
易
注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八

 

互
震
善
鳴
為
﹁
鳴
﹂。

訟
互
離
為
飛
鳥
，

故
﹁
為
鶴
﹂，

又
全
體
似
離
，
亦
﹁
為
鶴
﹂。

坎
在
子
中
為
陰
夜
。

﹁
鶴
知
夜
半
﹂，

淮
南
子
文
。

夜
半
，
故
﹁
鳴
鶴
在
陰
﹂。
二
動
互
坤
為
母
，
全
體
成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六
九

 

互
震
善
鳴
為
﹁
鳴
﹂。

訟
互
離
為
飛
鳥
，

故
﹁
為
鶴
﹂，

又
全
體
似
離
，
亦
﹁
為
鶴
﹂。

坎
在
子
中
為
陰
夜
。

﹁
鶴
知
夜
半
﹂，

淮
南
子
文
。

夜
半
，
故
﹁
鳴
鶴
在
陰
﹂。
二
動
互
坤
為
母
，
全
體
成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〇

 益
，
五
體
艮
為
少
子
。

又
說
文
，

﹁
卵
，
孚
也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一

 益
，
五
體
艮
為
少
子
。

又
說
文
，

﹁
卵
，
孚
也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二

 

故
有
孚
取
鶴
子
之
象
。

中
互
震
巽
，
同
聲
相
應
，

故
﹁
其
子
和
之
﹂
也
。

坤
形
為
身
，
故
﹁
為
我
﹂。

二
應
五
，
故
﹁
吾
謂
五
也
﹂。

孟
子

﹁
為
叢
敺
爵
者
，
鸇
也
﹂。
注
云
，

﹁
爵
，
鳥
名
﹂。
說
文
﹁
爵
，
禮
器
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三

 

故
有
孚
取
鶴
子
之
象
。

中
互
震
巽
，
同
聲
相
應
，

故
﹁
其
子
和
之
﹂
也
。

坤
形
為
身
，
故
﹁
為
我
﹂。

二
應
五
，
故
﹁
吾
謂
五
也
﹂。

孟
子

﹁
為
叢
敺
爵
者
，
鸇
也
﹂。
注
云
，

﹁
爵
，
鳥
名
﹂。
說
文
﹁
爵
，
禮
器
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四

 

﹁
所
以
飲
器
象
爵
者
﹂，

﹁
取
其
鳴
節
節

足
足
也
﹂。

祭
統
曰
，

﹁
尸
飲
五
，
君
洗
玉
爵
獻
卿
﹂。

﹁
尸
飲
七
，
以

瑶爵
獻
大
夫
。
尸
飲

九
，
以
散
爵
獻
士
及
羣
有
司
﹂。

凡
有
爵
于
廟
，
則
有
位
于
朝
，
無
位
則
无
爵
，
亦
遂
以
位
為

爵
。
天
官
太
宰
，

﹁
以
八
柄
詔
王
，
馭
羣
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五

 

﹁
所
以
飲
器
象
爵
者
﹂，

﹁
取
其
鳴
節
節

足
足
也
﹂。

祭
統
曰
，

﹁
尸
飲
五
，
君
洗
玉
爵
獻
卿
﹂。

﹁
尸
飲
七
，
以

瑶爵
獻
大
夫
。
尸
飲

九
，
以
散
爵
獻
士
及
羣
有
司
﹂。

凡
有
爵
于
廟
，
則
有
位
于
朝
，
無
位
則
无
爵
，
亦
遂
以
位
為

爵
。
天
官
太
宰
，

﹁
以
八
柄
詔
王
，
馭
羣
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六

 

﹁
一
曰
爵
﹂，
即
此
義

也
。

蓋
古
者
爵
位
，
取
義
于
酒
爵
。
酒
爵
之
義
，
又
取
爵
鳴
節
節
足
足
。

訟
離
為
飛
鳥
，

故
﹁
離
為
爵
﹂，

而
爵
曰
位
也
。

坤
土
為
邦
國
。

五
位
在
艮
，

有
閽
寺
闕
庭
之

象
。

人

臣
食
爵
于
朝
，

故
稱
﹁
好
爵
﹂。

﹁
以
﹂
當
作
﹁
己
﹂，

五
利
二
變
正
應
己
，

好
爵
與
共
，
故
曰
﹁
吾
與
爾
靡
之
矣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其
子
和
之
，
中
心
願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心
﹂，
動
得
正
應
五
，
故
﹁
中
心
願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七

 

﹁
一
曰
爵
﹂，
即
此
義

也
。

蓋
古
者
爵
位
，
取
義
于
酒
爵
。
酒
爵
之
義
，
又
取
爵
鳴
節
節
足
足
。

訟
離
為
飛
鳥
，

故
﹁
離
為
爵
﹂，

而
爵
曰
位
也
。

坤
土
為
邦
國
。

五
位
在
艮
，

有
閽
寺
闕
庭
之

象
。

人

臣
食
爵
于
朝
，

故
稱
﹁
好
爵
﹂。

﹁
以
﹂
當
作
﹁
己
﹂，

五
利
二
變
正
應
己
，

好
爵
與
共
，
故
曰
﹁
吾
與
爾
靡
之
矣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其
子
和
之
，
中
心
願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心
﹂，
動
得
正
應
五
，
故
﹁
中
心
願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八

 

訟
坎
為
﹁
心
﹂，

動
而
得
正
，

上
應
五
陽
，

二
在
下
中
，

故
曰
﹁
中
心
願
也
﹂。

○

六
三
。
得
敵
。
或
鼓
或
罷
，
或
泣
或
歌
。

荀
爽
曰
：
三
四
俱
陰
，
故
稱
﹁
敵
﹂
也
。
四
得
位
，
有
位
故
鼓
而
歌
。
三
失
位
無
實
，
故

罷
而
泣
之
也
。

三
四
俱
陰
，
以
陰
承
陰
，
故
﹁
稱
敵
﹂。

以
六
居
四
為
得
位
，

有
位
，
故
﹁
鼓
而
歌
﹂。

以
六
居
三
為
失
位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七
九

 

訟
坎
為
﹁
心
﹂，

動
而
得
正
，

上
應
五
陽
，

二
在
下
中
，

故
曰
﹁
中
心
願
也
﹂。

○

六
三
。
得
敵
。
或
鼓
或
罷
，
或
泣
或
歌
。

荀
爽
曰
：
三
四
俱
陰
，
故
稱
﹁
敵
﹂
也
。
四
得
位
，
有
位
故
鼓
而
歌
。
三
失
位
無
實
，
故

罷
而
泣
之
也
。

三
四
俱
陰
，
以
陰
承
陰
，
故
﹁
稱
敵
﹂。

以
六
居
四
為
得
位
，

有
位
，
故
﹁
鼓
而
歌
﹂。

以
六
居
三
為
失
位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〇

 

陽
為
實
，失

陽
無
實
，

故
﹁
罷
而
泣
之
也
﹂。

案
，

上
與
四
互
震
聲
為
﹁
鼓
﹂，又

互
艮
止
為
﹁
罷
﹂，

故
﹁
或

鼓
或
罷
﹂。

下
乘
二
在
訟
坎
為
﹁
泣
﹂，

二
變
震
聲
為
﹁
歌
﹂，

故
﹁
或
泣
或
歌
﹂。

或
之
者
，
无
常
度
也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一

 

陽
為
實
，失

陽
無
實
，

故
﹁
罷
而
泣
之
也
﹂。

案
，

上
與
四
互
震
聲
為
﹁
鼓
﹂，又

互
艮
止
為
﹁
罷
﹂，

故
﹁
或

鼓
或
罷
﹂。

下
乘
二
在
訟
坎
為
﹁
泣
﹂，

二
變
震
聲
為
﹁
歌
﹂，

故
﹁
或
泣
或
歌
﹂。

或
之
者
，
无
常
度
也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二

 

以
陰
不
中
正
故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或
鼓
或
罷
，
位
不
當
也
﹂。

王
弼
曰
：
三
四
俱
陰
，
金
木
異
性
，
敵
之
謂
也
。
以
陰
居
陽
，
自
彊
而
進
，
進
而
閡
敵
，

故
﹁
或
鼓
﹂
也
。
四
履
正
位
，
非
己
敵
所
克
，
故
﹁
或
罷
﹂
也
。
不
勝
而
退
，
懼
見
侵
陵
，
故

﹁
或
泣
﹂
也
。
四
履
謙
巽
，
不
報

讐敵
，
故
﹁
或
歌
﹂
也
。
歌
泣
无
恆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
三
四
俱
陰
，

兌
金
巽
木
既
異
，
其
性
金
又
剋
木
，

故
曰
﹁
得
敵
﹂。

孔
疏
，

﹁
欲
進
礙
四
，
恐
其
害
己
﹂，

﹁
故
或
鼓
而
攻
之
﹂。﹁
而
四
履
正
承
尊
﹂，

﹁
非
己
所
勝
﹂，

﹁
故
或
罷
而
退
敗
也
﹂。

﹁
不
勝
而
退
﹂，

﹁
懼

見
侵
陵
，
故
或
泣
而
憂
悲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三

 

以
陰
不
中
正
故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或
鼓
或
罷
，
位
不
當
也
﹂。

王
弼
曰
：
三
四
俱
陰
，
金
木
異
性
，
敵
之
謂
也
。
以
陰
居
陽
，
自
彊
而
進
，
進
而
閡
敵
，

故
﹁
或
鼓
﹂
也
。
四
履
正
位
，
非
己
敵
所
克
，
故
﹁
或
罷
﹂
也
。
不
勝
而
退
，
懼
見
侵
陵
，
故

﹁
或
泣
﹂
也
。
四
履
謙
巽
，
不
報

讐敵
，
故
﹁
或
歌
﹂
也
。
歌
泣
无
恆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
三
四
俱
陰
，

兌
金
巽
木
既
異
，
其
性
金
又
剋
木
，

故
曰
﹁
得
敵
﹂。

孔
疏
，

﹁
欲
進
礙
四
，
恐
其
害
己
﹂，

﹁
故
或
鼓
而
攻
之
﹂。﹁
而
四
履
正
承
尊
﹂，

﹁
非
己
所
勝
﹂，

﹁
故
或
罷
而
退
敗
也
﹂。

﹁
不
勝
而
退
﹂，

﹁
懼

見
侵
陵
，
故
或
泣
而
憂
悲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四

 

﹁
四
履
于
順
，
不
與
物
校
，
退
不
見
害
，
故
或
歌
而
歡
樂
也
。
﹂

﹁
進
退
无
恆
者
﹂，

﹁
止

為
不
當
其
位
，
妄
進
故
也
﹂。

案
：

三
失
位
，
不
能
自
正
，

應
在

上
登
天
，
不
下
與
三
易
位
，
故
曰
﹁
位
不
當
也
。
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五

 

﹁
四
履
于
順
，
不
與
物
校
，
退
不
見
害
，
故
或
歌
而
歡
樂
也
。
﹂

﹁
進
退
无
恆
者
﹂，

﹁
止

為
不
當
其
位
，
妄
進
故
也
﹂。

案
：

三
失
位
，
不
能
自
正
，

應
在

上
登
天
，
不
下
與
三
易
位
，
故
曰
﹁
位
不
當
也
。
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六

 

○

六
四
。
月
幾
望
，
馬
匹

。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訟
坎
為
月
，
離
為
日
。
兌
西
震
東
，
月
在
兌
二
，
離
在
震
三
。
日
月
象
對
，
故

﹁
月
幾
望
﹂。
乾
坎
兩
馬
匹
。
初
四
易
位
，
震
為
奔
走
，
體
遯
山
中
，
乾
坎
不
見
，
故
﹁
馬
匹

﹂。

初
四
易
位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矣
。

疏
：
訟
坎
為
月
，
謂
二
也
。

離
為
日
，
謂
四
也
。中

孚
體
兌
為

西
，
互
震
為
東
。
坎
月
在
兌
二
，
離
日
在
震
三
，
即
訟
四
也
。
月
西
日
東
，
兩
象
相
對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七

 

○

六
四
。
月
幾
望
，
馬
匹

。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訟
坎
為
月
，
離
為
日
。
兌
西
震
東
，
月
在
兌
二
，
離
在
震
三
。
日
月
象
對
，
故

﹁
月
幾
望
﹂。
乾
坎
兩
馬
匹
。
初
四
易
位
，
震
為
奔
走
，
體
遯
山
中
，
乾
坎
不
見
，
故
﹁
馬
匹

﹂。

初
四
易
位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矣
。

疏
：
訟
坎
為
月
，
謂
二
也
。

離
為
日
，
謂
四
也
。中

孚
體
兌
為

西
，
互
震
為
東
。
坎
月
在
兌
二
，
離
日
在
震
三
，
即
訟
四
也
。
月
西
日
東
，
兩
象
相
對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八

 

故
曰
﹁
月
幾
望
﹂。
幾
，
近
也
。

不
在
二
五
不
正
望
，

中
孚
坎
離
之
合
，
故
發
此
象
。

訟
乾
為
馬
，
坎
亦
為
馬
，
兩
馬
相
匹
。
匹
，
配
也
。
在
訟
，
乾
四
與
坎
初
為
匹
也
。

初
四
易
位
，

四
互
震
足
為
奔
走
，

三
至
上
體
遯
山
中
，

乾
坎
皆
壞
，

故
﹁
馬
匹

﹂
也
。

初
四
易
位
得
正
，
故
﹁
无
咎
矣
﹂。

愚
案
，

月
至
兌
丁
為
上
弦
，

盈
乾
甲
為
望
。

內
體
兌
，

四
本
訟
乾
，
故
月
自
兌
丁
至
乾
為
幾
望
。

與
小
畜
歸
妹
同
義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馬
匹

，
絕
類
上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訟
初
之
四
，
體
與
上
絕
，
故
﹁
絕
類
上
也
﹂。

疏
四
在
上
體
，

訟
初
之
四
，
四
即
之
初
，

體
與
上
絕
，

故
﹁
馬
匹

﹂。﹁
上
﹂
謂
乾
，
故
﹁
絕
類
上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八
九

 

故
曰
﹁
月
幾
望
﹂。
幾
，
近
也
。

不
在
二
五
不
正
望
，

中
孚
坎
離
之
合
，
故
發
此
象
。

訟
乾
為
馬
，
坎
亦
為
馬
，
兩
馬
相
匹
。
匹
，
配
也
。
在
訟
，
乾
四
與
坎
初
為
匹
也
。

初
四
易
位
，

四
互
震
足
為
奔
走
，

三
至
上
體
遯
山
中
，

乾
坎
皆
壞
，

故
﹁
馬
匹

﹂
也
。

初
四
易
位
得
正
，
故
﹁
无
咎
矣
﹂。

愚
案
，

月
至
兌
丁
為
上
弦
，

盈
乾
甲
為
望
。

內
體
兌
，

四
本
訟
乾
，
故
月
自
兌
丁
至
乾
為
幾
望
。

與
小
畜
歸
妹
同
義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馬
匹

，
絕
類
上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訟
初
之
四
，
體
與
上
絕
，
故
﹁
絕
類
上
也
﹂。

疏
四
在
上
體
，

訟
初
之
四
，
四
即
之
初
，

體
與
上
絕
，

故
﹁
馬
匹

﹂。﹁
上
﹂
謂
乾
，
故
﹁
絕
類
上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〇

 

○

九
五
。
有
孚
攣
如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孚
，
信
也
，
謂
二
在
坎
為
﹁
孚
﹂。
巽
繩
艮
手
，
故
攣
二
，
使
化
為
邦
，
得
正

應
己
，
故
无
咎
也
。﹁

孚
，
信
也
﹂，
說
文
文
。

五
應
二
，
二

在
訟
坎
為
﹁
孚
﹂，

五
體
巽
為
繩
，

互
艮
為
手
，

故
曰
﹁
攣
﹂。
說
文

﹁
攣
，
係
也
﹂，

凡

拘
牽
連
繫
者
，
皆
曰
﹁
攣
﹂。

﹁
攣
如
﹂
者
，

蓋
取
中
孚
固
結
約
束
，
不
可
解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一

 

○

九
五
。
有
孚
攣
如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孚
，
信
也
，
謂
二
在
坎
為
﹁
孚
﹂。
巽
繩
艮
手
，
故
攣
二
，
使
化
為
邦
，
得
正

應
己
，
故
无
咎
也
。﹁

孚
，
信
也
﹂，
說
文
文
。

五
應
二
，
二

在
訟
坎
為
﹁
孚
﹂，

五
體
巽
為
繩
，

互
艮
為
手
，

故
曰
﹁
攣
﹂。
說
文

﹁
攣
，
係
也
﹂，

凡

拘
牽
連
繫
者
，
皆
曰
﹁
攣
﹂。

﹁
攣
如
﹂
者
，

蓋
取
中
孚
固
結
約
束
，
不
可
解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二

 

二
敵
應
有
咎
，

故
五
攣
二
，

使
化
坤
為
邦
，

變
正
得
位
，

上
來
應
五
，

故
﹁
无
咎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有
孚
攣
如
，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案
：
以
陽
居
五
，
有
信
攣
二
，
使
變
己
，
是
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以
陽
居
五
，
得
中
得
正
，
故
能
有
孚
，下

攣
于
二
，
使
之
變
正
應
己
，

故
曰
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三

 

二
敵
應
有
咎
，

故
五
攣
二
，

使
化
坤
為
邦
，

變
正
得
位
，

上
來
應
五
，

故
﹁
无
咎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有
孚
攣
如
，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案
：
以
陽
居
五
，
有
信
攣
二
，
使
變
己
，
是
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以
陽
居
五
，
得
中
得
正
，
故
能
有
孚
，下

攣
于
二
，
使
之
變
正
應
己
，

故
曰
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四

 

○

上
九
。
翰
音
登
于
天
，
貞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雞
，
應
在
震
，
震
為
﹁
音
﹂，
翰
，
高
也
，
巽
為
高
，
乾
為
﹁
天
﹂，
故
﹁
翰

音
登
于
天
﹂。
失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禮
薦
牲
，
雞
稱
﹁
翰
音
﹂
也
。

疏
，

﹁
巽
為
雞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應
在
互
震
，

震
善
鳴
為
﹁
音
﹂。

﹁
翰
，
高
也
﹂
者
，

即
王
注
所
謂
﹁
高
飛
﹂
是
也
。

﹁
巽

為
高
﹂，﹁
乾
為
天
﹂，
皆
說
卦
文
。

體
本
訟
乾
，

又
上
于
三
才
為
天
位
，
故

曰
﹁
翰
音
登
于
天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五

 

○

上
九
。
翰
音
登
于
天
，
貞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雞
，
應
在
震
，
震
為
﹁
音
﹂，
翰
，
高
也
，
巽
為
高
，
乾
為
﹁
天
﹂，
故
﹁
翰

音
登
于
天
﹂。
失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禮
薦
牲
，
雞
稱
﹁
翰
音
﹂
也
。

疏
，

﹁
巽
為
雞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應
在
互
震
，

震
善
鳴
為
﹁
音
﹂。

﹁
翰
，
高
也
﹂
者
，

即
王
注
所
謂
﹁
高
飛
﹂
是
也
。

﹁
巽

為
高
﹂，﹁
乾
為
天
﹂，
皆
說
卦
文
。

體
本
訟
乾
，

又
上
于
三
才
為
天
位
，
故

曰
﹁
翰
音
登
于
天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六

 

上
失
正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
曲
禮
曰
﹁
雞
曰
翰
音
﹂。

蓋
祭
宗
廟
所
用
，

故
云
﹁
禮
薦
牲
﹂，

﹁
雞
稱
翰
音
也
﹂。

案
，

體
巽
為
雞
，
雞
鳴
必
振
其
羽
，
故
有
翰
音
之
象
。

夫
豚
魚
知
風
，
鶴
知
夜
半
，
雞
知
旦
，
皆
物
之
有
信
者
，故

周
禮

雞
人
，

亦
取
孚
義
。

然
雞
能
鳴
不
能
上
飛
，
叫
旦
雖
不
失
時
，
欲
使
羽
翰
之
音
，
登
聞
于
天
，
豈
能
久
乎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七

 

上
失
正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
曲
禮
曰
﹁
雞
曰
翰
音
﹂。

蓋
祭
宗
廟
所
用
，

故
云
﹁
禮
薦
牲
﹂，

﹁
雞
稱
翰
音
也
﹂。

案
，

體
巽
為
雞
，
雞
鳴
必
振
其
羽
，
故
有
翰
音
之
象
。

夫
豚
魚
知
風
，
鶴
知
夜
半
，
雞
知
旦
，
皆
物
之
有
信
者
，故

周
禮

雞
人
，

亦
取
孚
義
。

然
雞
能
鳴
不
能
上
飛
，
叫
旦
雖
不
失
時
，
欲
使
羽
翰
之
音
，
登
聞
于
天
，
豈
能
久
乎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八

 

孟
子

所
謂
﹁
聲

聞
過
情
﹂
者
也
。

三
陰
為
不
義
之
應
，
上
宜
與
三
易
位
，

正
乎
凶
，

卦
辭
﹁
利
涉
大
川
﹂
是
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

翰
音
登
于
天
，
何
可
長
也

。

侯
果
曰
：
窮
上
失
位
，
信
不
由
中
，
以
此
申
命
，
有
聲
無
實
，
中
實
內
喪
，
虛
華
外
揚
，

是
﹁
翰
音
登
天
﹂
也
。
巽
為
雞
，
雞
曰
﹁
翰
音
﹂。
虛
音
登
天
，
何
可
久
也
。

陽
窮
于
上
，
又
失
正
位
，
所
處
過
中
，
是
﹁
信
不
由
中
﹂
者
也
。

巽
為
申
命
，
以
此
申
命
，
有
虛
聲
而
無
實
行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九
九

 

孟
子

所
謂
﹁
聲

聞
過
情
﹂
者
也
。

三
陰
為
不
義
之
應
，
上
宜
與
三
易
位
，

正
乎
凶
，

卦
辭
﹁
利
涉
大
川
﹂
是
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

翰
音
登
于
天
，
何
可
長
也

。

侯
果
曰
：
窮
上
失
位
，
信
不
由
中
，
以
此
申
命
，
有
聲
無
實
，
中
實
內
喪
，
虛
華
外
揚
，

是
﹁
翰
音
登
天
﹂
也
。
巽
為
雞
，
雞
曰
﹁
翰
音
﹂。
虛
音
登
天
，
何
可
久
也
。

陽
窮
于
上
，
又
失
正
位
，
所
處
過
中
，
是
﹁
信
不
由
中
﹂
者
也
。

巽
為
申
命
，
以
此
申
命
，
有
虛
聲
而
無
實
行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〇
〇

 內
應
在
三
，
三
陰
无
實
，
故
﹁
中
實
內
喪
﹂。

以
陽
居
陰
，
處
外
卦
之
上
，
故
﹁
虛
華
外
揚
﹂，
是
﹁
翰
音
登
天
﹂
之
象
也
。

虛
音
登
天
，
聲
不
能
久
，

巽
為
長
，
故
曰
﹁
何
可
長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〇
一

 內
應
在
三
，
三
陰
无
實
，
故
﹁
中
實
內
喪
﹂。

以
陽
居
陰
，
處
外
卦
之
上
，
故
﹁
虛
華
外
揚
﹂，
是
﹁
翰
音
登
天
﹂
之
象
也
。

虛
音
登
天
，
聲
不
能
久
，

巽
為
長
，
故
曰
﹁
何
可
長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〇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〇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中
孚
卦
】

一
〇
四

 

 

小
過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

有
其
信
者
必
行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小
過

。

韓
康
伯
曰
：
守
其
信
者
，
則
失
貞
而
不
諒
之
道
，
而
以
信
為
過
也
，
故
曰
小
過
。

孚
為
信
，
中
孚
為
﹁
有

其
信
﹂。
互
震
為
行
，

故
曰
﹁
必
行
之
﹂。
又
互
艮
，

止
守
之
象
也
。
守
其
信
而
行
，

則
﹁
失
貞
而
不
諒
之
道
﹂。

所
謂
言
必
信
，
行
必
果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〇
五

 

 

小
過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

有
其
信
者
必
行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小
過

。

韓
康
伯
曰
：
守
其
信
者
，
則
失
貞
而
不
諒
之
道
，
而
以
信
為
過
也
，
故
曰
小
過
。

孚
為
信
，
中
孚
為
﹁
有

其
信
﹂。
互
震
為
行
，

故
曰
﹁
必
行
之
﹂。
又
互
艮
，

止
守
之
象
也
。
守
其
信
而
行
，

則
﹁
失
貞
而
不
諒
之
道
﹂。

所
謂
言
必
信
，
行
必
果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〇
六

 

守
硜
硜
之
節
，
而
不
知
大
體
，
以
信
為
過
者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〇
七

 

守
硜
硜
之
節
，
而
不
知
大
體
，
以
信
為
過
者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〇
八

 

﹁
可

小
事
﹂，
故
曰
小
過
。

艮
下
震
上
，

○

小
過
。
亨
利
貞
。
可
小
事
，
不
可
大
事
。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不
宜
上
宜
下
，

大
吉
。

小
過
。
亨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晉
上
之
三
。
當
從
四
陰
二
陽
臨
觀
之
例
，
臨
陽
未
至
三
，
而
觀
四
已
消
也
。
又

有
飛
鳥
之
象
，
故
知
從
晉
來
。
杵
臼
之
利
，
蓋
取
諸
此
。
柔
得
中
而
應
乾
剛
，
故
亨
。
五
失
正
，

故
利
貞
。﹁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﹂。

晉
上
之
三
成
小
過
。

從
四
陰
二
陽
之
例
，
自
臨
觀
來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〇
九

 

﹁
可

小
事
﹂，
故
曰
小
過
。

艮
下
震
上
，

○

小
過
。
亨
利
貞
。
可
小
事
，
不
可
大
事
。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不
宜
上
宜
下
，

大
吉
。

小
過
。
亨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晉
上
之
三
。
當
從
四
陰
二
陽
臨
觀
之
例
，
臨
陽
未
至
三
，
而
觀
四
已
消
也
。
又

有
飛
鳥
之
象
，
故
知
從
晉
來
。
杵
臼
之
利
，
蓋
取
諸
此
。
柔
得
中
而
應
乾
剛
，
故
亨
。
五
失
正
，

故
利
貞
。﹁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﹂。

晉
上
之
三
成
小
過
。

從
四
陰
二
陽
之
例
，
自
臨
觀
來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〇

 

但
二
陽
在
中
，

臨
陽
未
至
三
，
而
觀
四
已
消
。

不
能
兩
爻
竝
動
以
成
之
卦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一

 

但
二
陽
在
中
，

臨
陽
未
至
三
，
而
觀
四
已
消
。

不
能
兩
爻
竝
動
以
成
之
卦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二

 

與
訟
四
之
初
成
中
孚
同
例
。

晉
體
離
為
飛
鳥
。
從
晉
來
者
，
晉
，
乾
宮
遊
魂
卦
也
。

臨
否
泰
具
乾
坤
義
，
晉
三
象
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三

 

與
訟
四
之
初
成
中
孚
同
例
。

晉
體
離
為
飛
鳥
。
從
晉
來
者
，
晉
，
乾
宮
遊
魂
卦
也
。

臨
否
泰
具
乾
坤
義
，
晉
三
象
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四

 

﹁
上
行
也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，

此
則
成
小
過
，﹁
故

有
飛
鳥
之
象
焉
﹂。

﹁
杵
臼
之
利
，
見
碩

鼠
出
入
坎
穴
﹂，

﹁
蓋
取
諸
此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五

 

﹁
上
行
也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，

此
則
成
小
過
，﹁
故

有
飛
鳥
之
象
焉
﹂。

﹁
杵
臼
之
利
，
見
碩

鼠
出
入
坎
穴
﹂，

﹁
蓋
取
諸
此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六

 

柔
得
中
，

謂
五
也
。

乾
剛
，
謂
五
伏
陽
也
。

體
震
與
巽
同
聲
相
應
，

故
﹁
柔
得
中
而
應
乾
剛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七

 

柔
得
中
，

謂
五
也
。

乾
剛
，
謂
五
伏
陽
也
。

體
震
與
巽
同
聲
相
應
，

故
﹁
柔
得
中
而
應
乾
剛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八

 

過
恭
、
過
哀
、
過
儉
，
過
乎
柔
者
也
。

然
柔
得
中
而
應
乾
剛
，

得
乎
禮
之
本
意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一
九

 

過
恭
、
過
哀
、
過
儉
，
過
乎
柔
者
也
。

然
柔
得
中
而
應
乾
剛
，

得
乎
禮
之
本
意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〇

 

﹁
嘉
會
足
以
合
禮
﹂，
故
亨
也
。

五
陰
失
正
，
利
變
之
貞
，

故
彖
曰
，

﹁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一

 

﹁
嘉
會
足
以
合
禮
﹂，
故
亨
也
。

五
陰
失
正
，
利
變
之
貞
，

故
彖
曰
，

﹁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二

 可
小
事
，

虞
翻
曰
：﹁
小
﹂
謂
五
，
晉
坤
為
﹁
事
﹂，
柔
得
中
，
故
﹁
可
小
事
﹂
也
。

五
陰
為
小
，
故
﹁
小
謂
五
﹂
也
。
晉
坤
發
于
事
業
為
事
。

五
得
中
，

故
﹁
可
小
事
也
﹂。

不
可
大
事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大
﹂
謂
四
，
剛
失
位
而
不
中
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﹂
也
。

疏

大
事
謂
四
，

四
剛
失
位
而
不
得
中
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也
﹂。
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不
宜
上
宜
下
，
大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離
為
﹁
飛
鳥
﹂，
震
為
﹁
音
﹂，
艮
為
止
。
晉
上
之
三
，
離
去
震
在
，
鳥
飛
而
音

止
，
故
﹁
飛
鳥
遺
之
音
﹂。
上
陰
乘
陽
，
故
﹁
不
宜
上
﹂。
下
陰
順
陽
，
故
﹁
宜
下
大
吉
﹂。
俗

說
或
以
卦
象
二
陽
在
內
，
四
陰
在
外
，
有
似
飛
鳥
之
象
，
妄
矣
。

晉
離
為
雉
，
故
﹁
為
飛
鳥
﹂。

小
過
震
善
鳴
，

為
﹁
音
﹂，
艮
止
為
止
。

晉
上
之
三
，

離
象
毀
，
震
艮
象
成
，
是
﹁
鳥
飛
去
而
音
止
﹂
也
，

故
曰
﹁
飛
鳥
遺
之
音
﹂。
遺

存
也
。

上
陰
乘
四
陽
謂
五
，
故
﹁
不
宜
上
﹂。

謂
五
當
變
。

下
陰
順
三
陽
謂
二
，
故
﹁
宜
下
﹂，

﹁
大
吉
﹂。

謂
﹁
二
遇
其
臣
﹂。
俗
說
，

宋
衷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三

 可
小
事
，

虞
翻
曰
：﹁
小
﹂
謂
五
，
晉
坤
為
﹁
事
﹂，
柔
得
中
，
故
﹁
可
小
事
﹂
也
。

五
陰
為
小
，
故
﹁
小
謂
五
﹂
也
。
晉
坤
發
于
事
業
為
事
。

五
得
中
，

故
﹁
可
小
事
也
﹂。

不
可
大
事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大
﹂
謂
四
，
剛
失
位
而
不
中
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﹂
也
。

疏

大
事
謂
四
，

四
剛
失
位
而
不
得
中
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也
﹂。
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不
宜
上
宜
下
，
大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離
為
﹁
飛
鳥
﹂，
震
為
﹁
音
﹂，
艮
為
止
。
晉
上
之
三
，
離
去
震
在
，
鳥
飛
而
音

止
，
故
﹁
飛
鳥
遺
之
音
﹂。
上
陰
乘
陽
，
故
﹁
不
宜
上
﹂。
下
陰
順
陽
，
故
﹁
宜
下
大
吉
﹂。
俗

說
或
以
卦
象
二
陽
在
內
，
四
陰
在
外
，
有
似
飛
鳥
之
象
，
妄
矣
。

晉
離
為
雉
，
故
﹁
為
飛
鳥
﹂。

小
過
震
善
鳴
，

為
﹁
音
﹂，
艮
止
為
止
。

晉
上
之
三
，

離
象
毀
，
震
艮
象
成
，
是
﹁
鳥
飛
去
而
音
止
﹂
也
，

故
曰
﹁
飛
鳥
遺
之
音
﹂。
遺

存
也
。

上
陰
乘
四
陽
謂
五
，
故
﹁
不
宜
上
﹂。

謂
五
當
變
。

下
陰
順
三
陽
謂
二
，
故
﹁
宜
下
﹂，

﹁
大
吉
﹂。

謂
﹁
二
遇
其
臣
﹂。
俗
說
，

宋
衷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四

 易
无
此
象
，

故
曰
﹁
妄
矣
﹂。

○

彖
曰
：﹁
小
過
，
小
者
過
而
亨
也
。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。
柔
得
中
，
是

以
小
事
吉
也
。
剛
失
位
而
不
中
，
是
以
不
可
大
事
也
。
有
飛
鳥
之
象
焉
，
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不
宜
上
宜
下
大
吉
，
上
逆
而
下
順
也
﹂。

小
過
，
小
者
過
而
亨
也
。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陰
稱
﹁
小
﹂，
謂
四
應
初
，
過
二
而
去
，
三
應
上
，
過
五
而
去
，
五
處
中
，
見

過
不
見
應
，
故
曰
﹁
小
者
，
過
而
亨
也
﹂。

陽
大
陰
小
，

故
﹁
陰
稱
小
﹂。

四
應
初
，
陰
過
二
而
去
，

三
應
上
陰
，

過
五
而
去
，

五
處
上
中
，
見
陰
之

過
而
不
見
陽
之
應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五

 易
无
此
象
，

故
曰
﹁
妄
矣
﹂。

○

彖
曰
：﹁
小
過
，
小
者
過
而
亨
也
。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。
柔
得
中
，
是

以
小
事
吉
也
。
剛
失
位
而
不
中
，
是
以
不
可
大
事
也
。
有
飛
鳥
之
象
焉
，
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不
宜
上
宜
下
大
吉
，
上
逆
而
下
順
也
﹂。

小
過
，
小
者
過
而
亨
也
。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陰
稱
﹁
小
﹂，
謂
四
應
初
，
過
二
而
去
，
三
應
上
，
過
五
而
去
，
五
處
中
，
見

過
不
見
應
，
故
曰
﹁
小
者
，
過
而
亨
也
﹂。

陽
大
陰
小
，

故
﹁
陰
稱
小
﹂。

四
應
初
，
陰
過
二
而
去
，

三
應
上
陰
，

過
五
而
去
，

五
處
上
中
，
見
陰
之

過
而
不
見
陽
之
應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六

 

故
曰
﹁
小
者
過
而
亨
也
﹂。

案
：
小
陰
謂
五
，
五
過
乎
陽
而
應
乾
剛
，
故
﹁
過
而
亨
﹂。

艮
為
﹁
時
﹂，

震
為

﹁
行
﹂，

過
五
利
變
之
正
成
咸
。泰

否
相
反
，

﹁
終
則
有
始
﹂，

﹁
與
時
偕
行
﹂，

故
﹁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﹂。

 

柔
得
中
，
是
以
小
事
吉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五
也
。
陰
稱
﹁
小
﹂，
故
﹁
小
事
吉
也
﹂。

五
柔
得
正
，
故
﹁
謂
五
也
﹂。

陰
柔
稱
﹁
小
﹂，
柔
而
得
中
，

故
﹁
小
事
吉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七

 

故
曰
﹁
小
者
過
而
亨
也
﹂。

案
：
小
陰
謂
五
，
五
過
乎
陽
而
應
乾
剛
，
故
﹁
過
而
亨
﹂。

艮
為
﹁
時
﹂，

震
為

﹁
行
﹂，

過
五
利
變
之
正
成
咸
。泰

否
相
反
，

﹁
終
則
有
始
﹂，

﹁
與
時
偕
行
﹂，

故
﹁
過
以
利
貞
，
與
時
行
也
﹂。

 

柔
得
中
，
是
以
小
事
吉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五
也
。
陰
稱
﹁
小
﹂，
故
﹁
小
事
吉
也
﹂。

五
柔
得
正
，
故
﹁
謂
五
也
﹂。

陰
柔
稱
﹁
小
﹂，
柔
而
得
中
，

故
﹁
小
事
吉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八

 剛
失
位
而
不
中
，
是
以
不
可
大
事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四
也
。
陽
稱
﹁
大
﹂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也
﹂。

剛
失
位
，
謂
四
也
。
陽
剛
稱
﹁
大
﹂，
失
位
不
中
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也
﹂。

有
飛
鳥
之
象
焉
，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
宋
衷
曰
：
二
陽
在
內
，
上
下
各
陰
，
有
似
飛
鳥
舒
翮
之
象
，
故
曰
﹁
飛
鳥
﹂。
震
為
聲
音
，

飛
而
且
鳴
，
鳥
去
而
音
止
，
故
曰
﹁
遺
之
音
﹂
也
。

疏
二
陽
在
內
，

象
鳥
之
身
。

四
陰
在

外
，
象
翅
與
足
。
有
似
飛
鳥
舒
翮
之
象
，

故
曰
﹁
飛
鳥
﹂。
此
即
虞
君
所
謂
﹁
俗
說
﹂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二
九

 剛
失
位
而
不
中
，
是
以
不
可
大
事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四
也
。
陽
稱
﹁
大
﹂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也
﹂。

剛
失
位
，
謂
四
也
。
陽
剛
稱
﹁
大
﹂，
失
位
不
中
，
故
﹁
不
可
大
事
也
﹂。

有
飛
鳥
之
象
焉
，
飛
鳥
遺
之
音
，

宋
衷
曰
：
二
陽
在
內
，
上
下
各
陰
，
有
似
飛
鳥
舒
翮
之
象
，
故
曰
﹁
飛
鳥
﹂。
震
為
聲
音
，

飛
而
且
鳴
，
鳥
去
而
音
止
，
故
曰
﹁
遺
之
音
﹂
也
。

疏
二
陽
在
內
，

象
鳥
之
身
。

四
陰
在

外
，
象
翅
與
足
。
有
似
飛
鳥
舒
翮
之
象
，

故
曰
﹁
飛
鳥
﹂。
此
即
虞
君
所
謂
﹁
俗
說
﹂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〇

 

震
善
鳴
為
﹁
聲
音
﹂，﹁
飛
而
且
鳴
﹂
謂
震
，
鳥
去
而
音
止
謂
艮
，

故
曰
﹁
遺
之
音
﹂。

不
宜
上
宜
下
大
吉
，
上
逆
而
下
順
也
。

王
肅
曰
：
四
五
失
位
，
故
曰
﹁
上
逆
﹂。
二
三
得
正
，
故
曰
﹁
下
順
也
﹂。

四
陽
五
陰
為
﹁
失
位
﹂，
四
五
在
上
，
故
曰
﹁
上
逆
﹂。

二
陰
三
陽
為
得
正
，

二
三
在
下
，
故
曰
﹁
下
順
也
﹂。

案
：
陰
在
陽
上
為
逆
，
故
五
宜
正
。
陰
在
陽
下
為
順
，

故
二
不
變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一

 

震
善
鳴
為
﹁
聲
音
﹂，﹁
飛
而
且
鳴
﹂
謂
震
，
鳥
去
而
音
止
謂
艮
，

故
曰
﹁
遺
之
音
﹂。

不
宜
上
宜
下
大
吉
，
上
逆
而
下
順
也
。

王
肅
曰
：
四
五
失
位
，
故
曰
﹁
上
逆
﹂。
二
三
得
正
，
故
曰
﹁
下
順
也
﹂。

四
陽
五
陰
為
﹁
失
位
﹂，
四
五
在
上
，
故
曰
﹁
上
逆
﹂。

二
陰
三
陽
為
得
正
，

二
三
在
下
，
故
曰
﹁
下
順
也
﹂。

案
：
陰
在
陽
上
為
逆
，
故
五
宜
正
。
陰
在
陽
下
為
順
，

故
二
不
變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四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山
上
有
雷
，
小
過
。
君
子
以
行
過
乎
恭
，
喪
過
乎
哀
，
用
過
乎
儉
﹂。

山
上
有
雷
，
小
過
。

侯
果
曰
：
山
大
而
雷
小
，
山
上
有
雷
，
小
過
于
大
，
故
曰
小
過
。

艮
一
陽
在
上
，
陽
為
大
，
故
曰
﹁
山
大
﹂。

震
重
陰
在
上
，
陰
為
小
，
故
曰
﹁
雷
小
﹂。

今
，

﹁
山
上
有
雷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五

 

○
象
曰
：﹁
山
上
有
雷
，
小
過
。
君
子
以
行
過
乎
恭
，
喪
過
乎
哀
，
用
過
乎
儉
﹂。

山
上
有
雷
，
小
過
。

侯
果
曰
：
山
大
而
雷
小
，
山
上
有
雷
，
小
過
于
大
，
故
曰
小
過
。

艮
一
陽
在
上
，
陽
為
大
，
故
曰
﹁
山
大
﹂。

震
重
陰
在
上
，
陰
為
小
，
故
曰
﹁
雷
小
﹂。

今
，

﹁
山
上
有
雷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六

 

是
過
于
大
也
。
故
曰
小
過
。

愚
案
，

艮
止
，

所
以
節
禮
，

震
動
于
上
而
過
之
，
陰
過
于
陽
，

故
曰
小
過
，

陰
，
柔
也
。

過
恭
、
過
哀
、
過
儉
，
皆
過
于
柔
而
不
失
禮
之
本
者
也
。

其
過
為
小
，
故
君
子
以
之
。

君
子
以
行
過
乎
恭
，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三
也
。
上
貴
三
賤
，
晉
上
之
三
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故
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
謂
三
﹁
致
恭
以
存
其
位
﹂，
與
謙
三
同
義
。

艮
三
卽
乾
三
，
乾
三
稱
君
子
，
故
﹁
君
子
謂
三
也
﹂。

上

位
貴
，
三
位
賤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七

 

是
過
于
大
也
。
故
曰
小
過
。

愚
案
，

艮
止
，

所
以
節
禮
，

震
動
于
上
而
過
之
，
陰
過
于
陽
，

故
曰
小
過
，

陰
，
柔
也
。

過
恭
、
過
哀
、
過
儉
，
皆
過
于
柔
而
不
失
禮
之
本
者
也
。

其
過
為
小
，
故
君
子
以
之
。

君
子
以
行
過
乎
恭
，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三
也
。
上
貴
三
賤
，
晉
上
之
三
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故
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
謂
三
﹁
致
恭
以
存
其
位
﹂，
與
謙
三
同
義
。

艮
三
卽
乾
三
，
乾
三
稱
君
子
，
故
﹁
君
子
謂
三
也
﹂。

上

位
貴
，
三
位
賤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八

 晉
上
之
三
，
是
貴
下
于
賤
也
。
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故
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
繫
上
曰
，

﹁
謙
也
者
﹂，

﹁
致
恭
以
存
其
位
者
也
﹂。
剝
上
之
三
成
謙
，
故
與

謙
三
同
義
。

喪
過
乎
哀
，

虞
翻
曰
：
晉
坤
為
﹁
喪
﹂，
離
為
目
，
艮
為
鼻
，
坎
為
涕
洟
，
震
為
出
。
涕
洟
出
鼻
目
，

體
大
過
遭
死
，﹁
喪
過
乎
哀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三
九

 晉
上
之
三
，
是
貴
下
于
賤
也
。
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故
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
繫
上
曰
，

﹁
謙
也
者
﹂，

﹁
致
恭
以
存
其
位
者
也
﹂。
剝
上
之
三
成
謙
，
故
與

謙
三
同
義
。

喪
過
乎
哀
，

虞
翻
曰
：
晉
坤
為
﹁
喪
﹂，
離
為
目
，
艮
為
鼻
，
坎
為
涕
洟
，
震
為
出
。
涕
洟
出
鼻
目
，

體
大
過
遭
死
，﹁
喪
過
乎
哀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〇

 

疏
，
晉
坤
喪
于
乙
為
﹁
喪
﹂，

又
晉
離
為
目
，

體
艮
互
兌
，

﹁
山
澤
通
氣
﹂，

以

虛
受
澤
，

故
﹁
為
鼻
﹂。

坎
水
為
﹁
涕
洟
﹂，
萃
上
，

虞
注
云
，

﹁
自
目
曰
涕
，
自
鼻
曰

洟
﹂。

萬
物
出
震
為

﹁
出
﹂。

涕
洟
出
于
鼻
自
為
﹁
哀
﹂。

自
二
至
四
體
大
過
，
遭
死
象
，
故
﹁
喪
過
乎
哀
﹂。

用
過
乎
儉
。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財
用
，
為
吝
嗇
，
艮
為
止
，
兌
為
小
。
小
用
止
，﹁
密
雲
不
雨
﹂，
故
﹁
用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一

 

疏
，
晉
坤
喪
于
乙
為
﹁
喪
﹂，

又
晉
離
為
目
，

體
艮
互
兌
，

﹁
山
澤
通
氣
﹂，

以

虛
受
澤
，

故
﹁
為
鼻
﹂。

坎
水
為
﹁
涕
洟
﹂，
萃
上
，

虞
注
云
，

﹁
自
目
曰
涕
，
自
鼻
曰

洟
﹂。

萬
物
出
震
為

﹁
出
﹂。

涕
洟
出
于
鼻
自
為
﹁
哀
﹂。

自
二
至
四
體
大
過
，
遭
死
象
，
故
﹁
喪
過
乎
哀
﹂。

用
過
乎
儉
。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財
用
，
為
吝
嗇
，
艮
為
止
，
兌
為
小
。
小
用
止
，﹁
密
雲
不
雨
﹂，
故
﹁
用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二

 過
乎
儉
﹂
也
。

晉
坤
土
生
萬
物
為
財
，﹁
致
役
乎
坤
﹂
為
用
，
故
﹁
為
財
用
﹂。

﹁
坤
為
吝
嗇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兩
體
有
艮
為
止
。

小
過
互
兌
少
女
為
小
，

﹁
小
﹂
謂
五
陰
。

小
用
而
止
，
即
六
五
，

﹁
密
雲
不
雨
﹂
之
象
也
。
故
﹁
用
過
乎
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三

 過
乎
儉
﹂
也
。

晉
坤
土
生
萬
物
為
財
，﹁
致
役
乎
坤
﹂
為
用
，
故
﹁
為
財
用
﹂。

﹁
坤
為
吝
嗇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兩
體
有
艮
為
止
。

小
過
互
兌
少
女
為
小
，

﹁
小
﹂
謂
五
陰
。

小
用
而
止
，
即
六
五
，

﹁
密
雲
不
雨
﹂
之
象
也
。
故
﹁
用
過
乎
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四

 

○

初
六
。
飛
鳥
以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應
四
離
為
﹁
飛
鳥
﹂，
上
之
三
，
則
四
折
入
大
過
死
，
故
﹁
飛
鳥
以
凶
﹂。

初
應
晉
四
，
離
為
飛
鳥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五

 

○

初
六
。
飛
鳥
以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應
四
離
為
﹁
飛
鳥
﹂，
上
之
三
，
則
四
折
入
大
過
死
，
故
﹁
飛
鳥
以
凶
﹂。

初
應
晉
四
，
離
為
飛
鳥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六

 

晉
上
之
三
，
成
艮
互
兌
，

兌
為
毀
折
，

故

﹁
四
折
入
大
過
死
﹂。

謂
二
至
五
體
大
過
死
象
也
，

故
﹁
飛

鳥
以
凶
﹂。

初
失
正
，
利
四
來
易
位
，
四
死
大
過
，故

以
初
凶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七

 

晉
上
之
三
，
成
艮
互
兌
，

兌
為
毀
折
，

故

﹁
四
折
入
大
過
死
﹂。

謂
二
至
五
體
大
過
死
象
也
，

故
﹁
飛

鳥
以
凶
﹂。

初
失
正
，
利
四
來
易
位
，
四
死
大
過
，故

以
初
凶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八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四
九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〇

 

按
，

初
在
艮
下
當
止
，

失
位
故
不
止
而
飛
。

宜
下
不
宜
上
，
故
凶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一

 

按
，

初
在
艮
下
當
止
，

失
位
故
不
止
而
飛
。

宜
下
不
宜
上
，
故
凶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二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飛
鳥
以
凶
，
不
可
如
何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四
死
大
過
，
故
﹁
不
可
如
何
也
﹂。

初
應
在
四
，
四
死
大
過
，
故
﹁
不
可
如
何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三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飛
鳥
以
凶
，
不
可
如
何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四
死
大
過
，
故
﹁
不
可
如
何
也
﹂。

初
應
在
四
，
四
死
大
過
，
故
﹁
不
可
如
何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四

 

○

六
二
。
過
其
祖
，
遇
其
妣
。
不
及
其
君
，
遇
其
臣
，
无
咎
。

過
其
祖
，
遇
其
妣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祖
﹂
謂
祖
母
，
初
也
。
母
死
稱
﹁
妣
﹂，
謂
三
。
坤
為
喪
為
母
，
折
入
大
過
死
，

故
稱
﹁
祖
妣
﹂
也
。
二
過
初
，
故
﹁
過
其
祖
﹂。
五
變
，
三
體
姤
遇
，
故
﹁
遇
妣
﹂
也
。

對
妣
言
，
故
知
﹁
謂
祖
母
﹂。

二
過

初
，
故
﹁
祖
母
謂
初
也
﹂。

說
文
，

﹁
妣
，
歿
母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五

 

○

六
二
。
過
其
祖
，
遇
其
妣
。
不
及
其
君
，
遇
其
臣
，
无
咎
。

過
其
祖
，
遇
其
妣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祖
﹂
謂
祖
母
，
初
也
。
母
死
稱
﹁
妣
﹂，
謂
三
。
坤
為
喪
為
母
，
折
入
大
過
死
，

故
稱
﹁
祖
妣
﹂
也
。
二
過
初
，
故
﹁
過
其
祖
﹂。
五
變
，
三
體
姤
遇
，
故
﹁
遇
妣
﹂
也
。

對
妣
言
，
故
知
﹁
謂
祖
母
﹂。

二
過

初
，
故
﹁
祖
母
謂
初
也
﹂。

說
文
，

﹁
妣
，
歿
母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六

 

曲
禮
，

﹁
生

曰
父
母
，
死
曰
考
妣
﹂，
故
﹁
母
死
稱
妣
﹂。

二
遇
三
，
故
﹁
妣
謂
三
也
﹂。

晉
坤
為
喪
為

母
，

故
二
稱
﹁
王
母
﹂。

今
上
折
入
大
過
，
故
﹁
稱
祖
妣
也
﹂。

二
在
巽
三
為
長
女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七

 

曲
禮
，

﹁
生

曰
父
母
，
死
曰
考
妣
﹂，
故
﹁
母
死
稱
妣
﹂。

二
遇
三
，
故
﹁
妣
謂
三
也
﹂。

晉
坤
為
喪
為

母
，

故
二
稱
﹁
王
母
﹂。

今
上
折
入
大
過
，
故
﹁
稱
祖
妣
也
﹂。

二
在
巽
三
為
長
女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八

 

三
本
晉
坤
，
故
三
為
二
母
，
死
大
過
，
故
﹁
稱
妣
也
﹂。

初
，
坤
體
之
始
，
故
為
祖
母
也
。

二
在
初
上
為

過
初
，
故
﹁
過
其
祖
﹂。

五
失
位
當

變
，

二
至
五
體
姤
，﹁
姤
，
遇
也
﹂。

三
在
二
上
，
故
﹁
遇
妣
﹂

也
。

不
及
其
君
，
遇
其
臣
，
无
咎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五
九

 

三
本
晉
坤
，
故
三
為
二
母
，
死
大
過
，
故
﹁
稱
妣
也
﹂。

初
，
坤
體
之
始
，
故
為
祖
母
也
。

二
在
初
上
為

過
初
，
故
﹁
過
其
祖
﹂。

五
失
位
當

變
，

二
至
五
體
姤
，﹁
姤
，
遇
也
﹂。

三
在
二
上
，
故
﹁
遇
妣
﹂

也
。

不
及
其
君
，
遇
其
臣
，
无
咎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〇

 

虞
翻
曰
：
五
動
為
﹁
君
﹂，
晉
坤
為
﹁
臣
﹂。
二
之
五
隔
三
，
艮
為
止
，
故
﹁
不
及
其
君
﹂。

止
如
承
三
，
得
正
體
姤
遇
象
，
故
﹁
遇
其
臣
，
无
咎
﹂
也
。

二
應
五
，
五
不
正
，

五
動
陽
出
，互

乾
為
﹁
君
﹂，

晉
內
坤
為
﹁
臣
﹂。

二
往
應
五
，

隔
三
，
互
艮
為
止
，

故
﹁
不
及
其
君
﹂。

﹁
如
﹂
與
﹁
而
﹂
通
。

近
比
艮
止
，
止
而
承
三
，

陰
陽
得
正
。
體
姤
稱
遇
，

故
﹁
遇
其
臣
﹂，

小
過
之
時

順
陽
，
故
﹁
无
咎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及
其
君
，
臣
不
可
過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大
過
下
，
止
舍
巽
下
，
故
﹁
不
可
過
﹂。
與
隨
三
同
義
。

二
至
五
體
大
過
，

下
體
艮
，
互
體
巽
，
二

止
舍
巽
下
，
五
君
隔
于
三
艮
，
二
臣
不
應
，
故
﹁
臣
不
可
過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一

 

虞
翻
曰
：
五
動
為
﹁
君
﹂，
晉
坤
為
﹁
臣
﹂。
二
之
五
隔
三
，
艮
為
止
，
故
﹁
不
及
其
君
﹂。

止
如
承
三
，
得
正
體
姤
遇
象
，
故
﹁
遇
其
臣
，
无
咎
﹂
也
。

二
應
五
，
五
不
正
，

五
動
陽
出
，互

乾
為
﹁
君
﹂，

晉
內
坤
為
﹁
臣
﹂。

二
往
應
五
，

隔
三
，
互
艮
為
止
，

故
﹁
不
及
其
君
﹂。

﹁
如
﹂
與
﹁
而
﹂
通
。

近
比
艮
止
，
止
而
承
三
，

陰
陽
得
正
。
體
姤
稱
遇
，

故
﹁
遇
其
臣
﹂，

小
過
之
時

順
陽
，
故
﹁
无
咎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及
其
君
，
臣
不
可
過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大
過
下
，
止
舍
巽
下
，
故
﹁
不
可
過
﹂。
與
隨
三
同
義
。

二
至
五
體
大
過
，

下
體
艮
，
互
體
巽
，
二

止
舍
巽
下
，
五
君
隔
于
三
艮
，
二
臣
不
應
，
故
﹁
臣
不
可
過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二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及
其
君
，
臣
不
可
過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大
過
下
，
止
舍
巽
下
，
故
﹁
不
可
過
﹂。
與
隨
三
同
義
。

疏
二
至
五
體
大
過
，

下
體
艮

互
體
巽
，

二
止
舍
巽
下
，

五
君
隔
于
三
艮
，

二
臣
不
應
，

故
﹁
臣
不
可
過
﹂。

隨
家
陰
隨
陽
，

六
三
之
上
无
應
，

承
四
互
艮
，
故
係
于

四
。

小
過

之
時
，

陰
過
陽
，

以
順
陽
為
吉
，

故
﹁
與
隨

三
同
義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三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及
其
君
，
臣
不
可
過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大
過
下
，
止
舍
巽
下
，
故
﹁
不
可
過
﹂。
與
隨
三
同
義
。

疏
二
至
五
體
大
過
，

下
體
艮

互
體
巽
，

二
止
舍
巽
下
，

五
君
隔
于
三
艮
，

二
臣
不
應
，

故
﹁
臣
不
可
過
﹂。

隨
家
陰
隨
陽
，

六
三
之
上
无
應
，

承
四
互
艮
，
故
係
于

四
。

小
過

之
時
，

陰
過
陽
，

以
順
陽
為
吉
，

故
﹁
與
隨

三
同
義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四

 

○

九
三
。
弗
過
防
之
，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防
，
防
四
也
。
失
位
，
從
或
而
欲
折
之
初
。
戕
，
殺
也
。
離
為
戈
兵
。
三
從
離

上
入
坤
，
折
四
死
大
過
中
，
故
﹁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﹂
也
。

尋
虞
義
，

當
作
﹁
弗
過
﹂
句
，

﹁
防
之
﹂
句
，

﹁
從
或
﹂
句
，

﹁
戕
之
凶
﹂
句
。

﹁
防
，
防
四
﹂
者
，

謂
三
弗

過
四
，
應
上
而
防
四
也
。

四
失
位
應
初
，

故
﹁
從
或
而
欲
折
之
初
﹂，
或
即
初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五

 

○

九
三
。
弗
過
防
之
，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防
，
防
四
也
。
失
位
，
從
或
而
欲
折
之
初
。
戕
，
殺
也
。
離
為
戈
兵
。
三
從
離

上
入
坤
，
折
四
死
大
過
中
，
故
﹁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﹂
也
。

尋
虞
義
，

當
作
﹁
弗
過
﹂
句
，

﹁
防
之
﹂
句
，

﹁
從
或
﹂
句
，

﹁
戕
之
凶
﹂
句
。

﹁
防
，
防
四
﹂
者
，

謂
三
弗

過
四
，
應
上
而
防
四
也
。

四
失
位
應
初
，

故
﹁
從
或
而
欲
折
之
初
﹂，
或
即
初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六

 

宣
十
八
年
公
羊
傳
，

﹁
戕
鄫
子
于
鄫
者
何
？
殘
賊
而
殺
之
也
﹂，
故
云
﹁
戕
，
殺
也
﹂。

晉
離
為
戈
兵
，
故
為
﹁
戕
﹂。

三
從
離
上
入
坤
成
小
過
，
折

四
至
二
象
死
大
過
中
，

故
﹁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﹂

也
。﹁

凶
﹂
謂
四
也
，
四
之
凶
，
不
當
見
于
三
，
謂
三
不
防
四
，
四
折
之
初
，

則
體
飛
鳥
而
成
明
夷
，

三
離
災
眚
，
故
致
凶
耳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七

 

宣
十
八
年
公
羊
傳
，

﹁
戕
鄫
子
于
鄫
者
何
？
殘
賊
而
殺
之
也
﹂，
故
云
﹁
戕
，
殺
也
﹂。

晉
離
為
戈
兵
，
故
為
﹁
戕
﹂。

三
從
離
上
入
坤
成
小
過
，
折

四
至
二
象
死
大
過
中
，

故
﹁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﹂

也
。﹁

凶
﹂
謂
四
也
，
四
之
凶
，
不
當
見
于
三
，
謂
三
不
防
四
，
四
折
之
初
，

則
體
飛
鳥
而
成
明
夷
，

三
離
災
眚
，
故
致
凶
耳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八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如
何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三
來
戕
四
，
故
﹁
凶
如
何
也
﹂。

三
不
防
四
，

四
從
初
受
傷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六
九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從
或
戕
之
，
凶
如
何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三
來
戕
四
，
故
﹁
凶
如
何
也
﹂。

三
不
防
四
，

四
從
初
受
傷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〇

 

是
﹁
三
來
戕
四
﹂，

而
三
亦
受
傷
，
故
﹁
凶
如
何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一

 

是
﹁
三
來
戕
四
﹂，

而
三
亦
受
傷
，
故
﹁
凶
如
何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二

 

○

九
四
。
无
咎
，
弗
過
遇
之
。
往
厲
必
戒
。
勿
用
永
貞
。

无
咎
，
弗
過
遇
之
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以
陽
居
陰
，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今
雖
失
位
，
進
則
遇
五
，
故
无
咎
也
。
四
體
震

動
，
位
既
不
正
，
當
動
上
居
五
，
不
復
過
五
，
故
曰
﹁
弗
過
遇
之
﹂
矣
。

以
九
居
四
為
陽
居
陰
，

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
失
位
有
咎
，

今
進
而
遇
五
得
正
，

故
无
咎
。

四
體
震
初
為
動
，

位
既
不

正
，
當
動
而
上
居
于
五
，

不
復
過
五
而
遇
五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三

 

○

九
四
。
无
咎
，
弗
過
遇
之
。
往
厲
必
戒
。
勿
用
永
貞
。

无
咎
，
弗
過
遇
之
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以
陽
居
陰
，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今
雖
失
位
，
進
則
遇
五
，
故
无
咎
也
。
四
體
震

動
，
位
既
不
正
，
當
動
上
居
五
，
不
復
過
五
，
故
曰
﹁
弗
過
遇
之
﹂
矣
。

以
九
居
四
為
陽
居
陰
，

﹁
行
過
乎
恭
﹂。

失
位
有
咎
，

今
進
而
遇
五
得
正
，

故
无
咎
。

四
體
震
初
為
動
，

位
既
不

正
，
當
動
而
上
居
于
五
，

不
復
過
五
而
遇
五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四

 

故
曰
﹁
弗
過
遇
之
矣
﹂。

愚
案
，

失
位
，
咎
也
。

下
正
應
初
，

故
无
咎
。

然
亦
不
義
之
應
也
，

故
四
弗
過
三
之
初
，

而
待
五
陽
反
正
，

體

姤
為
遇
，故

曰
﹁
弗
過
遇
之
﹂。

往
厲
必
戒
，
勿
用
永
貞
。

荀
爽
曰
：
四
往
危
五
，
戒
備
于
三
，
故
曰
﹁
往
厲
必
戒
﹂
也
。
勿
長
居
四
，
當
動
上
五
，

故
曰
﹁
勿
用
永
貞
﹂。四

陽
不
正
，

往
必
危
五
。﹁
戒
備
于
三
﹂
者
，

謂
三
當
防
四
，

故
曰
﹁
往
厲
必
戒
也
﹂。

然
長
居
于
四
，
失
位
非
宜
，
故
勿
長
居
于
四
，
當
動
而
上
五
，
故
曰
﹁
勿
用
永
貞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五

 

故
曰
﹁
弗
過
遇
之
矣
﹂。

愚
案
，

失
位
，
咎
也
。

下
正
應
初
，

故
无
咎
。

然
亦
不
義
之
應
也
，

故
四
弗
過
三
之
初
，

而
待
五
陽
反
正
，

體

姤
為
遇
，故

曰
﹁
弗
過
遇
之
﹂。

往
厲
必
戒
，
勿
用
永
貞
。

荀
爽
曰
：
四
往
危
五
，
戒
備
于
三
，
故
曰
﹁
往
厲
必
戒
﹂
也
。
勿
長
居
四
，
當
動
上
五
，

故
曰
﹁
勿
用
永
貞
﹂。四

陽
不
正
，

往
必
危
五
。﹁
戒
備
于
三
﹂
者
，

謂
三
當
防
四
，

故
曰
﹁
往
厲
必
戒
也
﹂。

然
長
居
于
四
，
失
位
非
宜
，
故
勿
長
居
于
四
，
當
動
而
上
五
，
故
曰
﹁
勿
用
永
貞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六

 

愚
案
：
四
有
正
應
，
五
陽
當
自
出
，

得
正
應
二
。

四
往
五
失
應
則

危
，

故
必
戒
也
。

待
五
正
，

然
後
初
四
易
位
，
成
既
濟
定
。

四
之
初
，
則
﹁
潛
龍
勿
用
﹂
之
爻
也
。

既
濟
定
，
則
永
得
其
正
，

故
曰
﹁
勿
用
永
貞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弗
過
遇
之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往
厲
必
戒
，
終
不
可
長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否
上
傾
，
故
﹁
終
不
可
長
﹂
矣
。

四
失
位
，

故
常
欲
過

三
之
初
。

五
正
體
否
，

否
上
，

象

曰
﹁
否
終
則
傾
，
何
可
長
也
﹂。

又
體
巽
為
長
，
故
﹁
終
不
可
長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七

 

愚
案
：
四
有
正
應
，
五
陽
當
自
出
，

得
正
應
二
。

四
往
五
失
應
則

危
，

故
必
戒
也
。

待
五
正
，

然
後
初
四
易
位
，
成
既
濟
定
。

四
之
初
，
則
﹁
潛
龍
勿
用
﹂
之
爻
也
。

既
濟
定
，
則
永
得
其
正
，

故
曰
﹁
勿
用
永
貞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弗
過
遇
之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往
厲
必
戒
，
終
不
可
長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否
上
傾
，
故
﹁
終
不
可
長
﹂
矣
。

四
失
位
，

故
常
欲
過

三
之
初
。

五
正
體
否
，

否
上
，

象

曰
﹁
否
終
則
傾
，
何
可
長
也
﹂。

又
體
巽
為
長
，
故
﹁
終
不
可
長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八

 

○

六
五
。
密
雲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。
公
弋
取
彼
在
穴
。

密
雲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。

虞
翻
曰
：
密
，
小
也
。
晉
坎
在
天
為
﹁
雲
﹂，
墜
地
成
﹁
雨
﹂，
上
來
之
三
，
折
坎
入
兌
小

為
﹁
密
﹂，
坤
為
﹁
自
我
﹂，
兌
為
﹁
西
﹂，
五
動
乾
為
﹁
郊
﹂，
故
﹁
密
雲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﹂

也
。

小
畜
小
過
皆
稱
﹁
密
雲
﹂，
故
云
﹁
密
，
小
也
﹂。

互
兌
少
女
，
故
稱
小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七
九

 

○

六
五
。
密
雲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。
公
弋
取
彼
在
穴
。

密
雲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。

虞
翻
曰
：
密
，
小
也
。
晉
坎
在
天
為
﹁
雲
﹂，
墜
地
成
﹁
雨
﹂，
上
來
之
三
，
折
坎
入
兌
小

為
﹁
密
﹂，
坤
為
﹁
自
我
﹂，
兌
為
﹁
西
﹂，
五
動
乾
為
﹁
郊
﹂，
故
﹁
密
雲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﹂

也
。

小
畜
小
過
皆
稱
﹁
密
雲
﹂，
故
云
﹁
密
，
小
也
﹂。

互
兌
少
女
，
故
稱
小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〇

 

晉
互
坎
水
，
在
天
為
﹁
雲
﹂，

如
需
﹁
雲
上
于
天
﹂

是
也
。

墜
地
成
﹁
雨
﹂，
如
解
﹁
雷
雨
作
﹂
是
也
。

晉
上
之
三
，

變
坎
成
兌
，兌

小
，
故
﹁
為
密
﹂，

坤
形
為
﹁
自
﹂
為
﹁
我
﹂，
故
為
﹁
自
我
﹂。

兌
，
方
伯
正
西
卦
，
故
﹁
為
西
﹂。

五
動
互
乾
，

乾
，
西
北
，
野
外
稱
﹁
郊
﹂。故

﹁
密
雲
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﹂。﹁
不
雨
﹂
者
，

體
互
巽
艮
，

艮
止

而
風
散
之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一

 

晉
互
坎
水
，
在
天
為
﹁
雲
﹂，

如
需
﹁
雲
上
于
天
﹂

是
也
。

墜
地
成
﹁
雨
﹂，
如
解
﹁
雷
雨
作
﹂
是
也
。

晉
上
之
三
，

變
坎
成
兌
，兌

小
，
故
﹁
為
密
﹂，

坤
形
為
﹁
自
﹂
為
﹁
我
﹂，
故
為
﹁
自
我
﹂。

兌
，
方
伯
正
西
卦
，
故
﹁
為
西
﹂。

五
動
互
乾
，

乾
，
西
北
，
野
外
稱
﹁
郊
﹂。故

﹁
密
雲

不
雨
，
自
我
西
郊
﹂。﹁
不
雨
﹂
者
，

體
互
巽
艮
，

艮
止

而
風
散
之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二

 公
弋
取
彼
在
穴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公
﹂
謂
三
也
。
弋
，
矰
繳
射
也
。
坎
為
弓
彈
，
離
為
鳥
矢
，
弋
，
無
矢
也
。

巽
繩
連
鳥
，
弋
人
鳥
之
象
。
艮
為
手
，
二
為
﹁
穴
﹂，
手
入
穴
中
，
故
﹁
公
弋
取
彼
在
穴
﹂
也
。

爻
例
，

三
為
公
位
，
故
﹁
公
謂
三
也
﹂。

夏
官
司
弓
矢
﹁
矰
矢
茀
矢
，
用
諸
弋
射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三

 公
弋
取
彼
在
穴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公
﹂
謂
三
也
。
弋
，
矰
繳
射
也
。
坎
為
弓
彈
，
離
為
鳥
矢
，
弋
，
無
矢
也
。

巽
繩
連
鳥
，
弋
人
鳥
之
象
。
艮
為
手
，
二
為
﹁
穴
﹂，
手
入
穴
中
，
故
﹁
公
弋
取
彼
在
穴
﹂
也
。

爻
例
，

三
為
公
位
，
故
﹁
公
謂
三
也
﹂。

夏
官
司
弓
矢
﹁
矰
矢
茀
矢
，
用
諸
弋
射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四

 

鄭
注
，

﹁
結
繳
于
矢
謂
之
矰
矢
﹂，

故
云
﹁
弋
，
矰
繳
射
也
﹂。

晉
坎
為
弓
輪
，

故

為
弓
彈
。

離
為
飛
鳥
，
又
為
戈
兵
，

故
為
鳥
矢
。

謂
三
弋
取
初
，

而
正
四
成
既
濟
，
亦
體
具
坎
離
也
。

﹁
无
﹂
當
作
﹁
弓
﹂。
言
弋
者
，

用
弓
矢
也
。

又
互
巽
繩
，
連
繫
于
鳥
，
是
弋
人
取
鳥
之
象
也
。

﹁
人
﹂
下
當
脫
﹁
取
﹂
字
。

三
艮
為
手
。

二
互
巽
伏
艮
山
下
，

陰
爻
兩
畫
為
﹁
穴
﹂。

初
在
穴
中
，

艮
手
入

穴
中
，

故
﹁
公
弋
取
彼
在
穴
﹂
也
。

愚
案
，

五
在
晉
為
互
坎
，

上
坎
為
雲
，
故
曰

﹁
密
雲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五

 

鄭
注
，

﹁
結
繳
于
矢
謂
之
矰
矢
﹂，

故
云
﹁
弋
，
矰
繳
射
也
﹂。

晉
坎
為
弓
輪
，

故

為
弓
彈
。

離
為
飛
鳥
，
又
為
戈
兵
，

故
為
鳥
矢
。

謂
三
弋
取
初
，

而
正
四
成
既
濟
，
亦
體
具
坎
離
也
。

﹁
无
﹂
當
作
﹁
弓
﹂。
言
弋
者
，

用
弓
矢
也
。

又
互
巽
繩
，
連
繫
于
鳥
，
是
弋
人
取
鳥
之
象
也
。

﹁
人
﹂
下
當
脫
﹁
取
﹂
字
。

三
艮
為
手
。

二
互
巽
伏
艮
山
下
，

陰
爻
兩
畫
為
﹁
穴
﹂。

初
在
穴
中
，

艮
手
入

穴
中
，

故
﹁
公
弋
取
彼
在
穴
﹂
也
。

愚
案
，

五
在
晉
為
互
坎
，

上
坎
為
雲
，
故
曰

﹁
密
雲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六

 晉
上
之
三
，
下
坎
為
雨
，

坎
象
毀
，
故
﹁
不
雨
﹂。

五
不
正
，
四
亦
不
正
，

四
互
兌
為
西
，

陰
過
而
上
，
由
四
過
五
，
故
﹁
自
我
西
郊
﹂。

尋
小
過
象
取
飛
鳥
，

初
凶

失
正
，

在
穴
之
鳥
也
。

五
變
正
，

三
為
公
位
，

上
承
五
志
，
取
初
易
四
，
則
六
爻
皆
正
。

五
陰
小
過
，
故
﹁
密
雲
不
雨
﹂，

利
變
得
正
，

故
使
三
取
初
易
四
，

﹁
密
雲
不
雨
﹂
卽
﹁
不
宜
上
﹂，﹁
弋
彼
在
穴
﹂
卽
﹁
宜
下

大
吉
﹂
也
。

蓋
小
過
取
象
在
五
，
故
爻
辭
與
卦
辭
同
義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密
雲
不
雨
，
已
上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坎
水
已
之
上
六
，
故
﹁
已
上
也
﹂。

晉
三
坎
水
，
已
之
上
六
，
故
﹁
不

雨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七

 晉
上
之
三
，
下
坎
為
雨
，

坎
象
毀
，
故
﹁
不
雨
﹂。

五
不
正
，
四
亦
不
正
，

四
互
兌
為
西
，

陰
過
而
上
，
由
四
過
五
，
故
﹁
自
我
西
郊
﹂。

尋
小
過
象
取
飛
鳥
，

初
凶

失
正
，

在
穴
之
鳥
也
。

五
變
正
，

三
為
公
位
，

上
承
五
志
，
取
初
易
四
，
則
六
爻
皆
正
。

五
陰
小
過
，
故
﹁
密
雲
不
雨
﹂，

利
變
得
正
，

故
使
三
取
初
易
四
，

﹁
密
雲
不
雨
﹂
卽
﹁
不
宜
上
﹂，﹁
弋
彼
在
穴
﹂
卽
﹁
宜
下

大
吉
﹂
也
。

蓋
小
過
取
象
在
五
，
故
爻
辭
與
卦
辭
同
義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密
雲
不
雨
，
已
上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坎
水
已
之
上
六
，
故
﹁
已
上
也
﹂。

晉
三
坎
水
，
已
之
上
六
，
故
﹁
不

雨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八

 

○

上
六
。
弗
遇
過
之
，
飛
鳥
離
之
，
凶
。
是
謂
災
眚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四
已
變
之
坤
，
上
得
之
三
，
故
﹁
弗
遇
過
之
﹂。
離
為
﹁
飛
鳥
﹂，
公
弋
得
之
，

鳥
下
入
艮
手
而
死
，
故
﹁
飛
鳥
離
之
，
凶
﹂。
晉
坎
為
﹁
災
眚
﹂，
故
﹁
是
謂
災
眚
﹂
矣
。

四
失
正
，
已
變
之
坤
，

故
﹁
上
得
之
三
﹂。

謂
上
弗
待
五
正
，

遇
三
而
過
五
應
三
，﹁
弗
遇
過
之
﹂。
上
在
晉
，
體
離
為
﹁
飛
鳥
﹂。

之
三
為
公
位
，

故
﹁
公
弋
得
之
﹂。
上
為
飛
鳥
，
下
居
于
三
，

入
坤
死
而
成
艮
手
，

是
﹁
鳥
下
入
艮
手
而
死
﹂
也
。

故
﹁
飛
鳥
離
之
，
凶
﹂
矣
。

﹁
離
﹂
如
﹁
鴻
則
離
之
﹂
之
﹁
離
﹂
也
。

三
在
晉
，
互
坎
為
﹁
災
眚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八
九

 

○

上
六
。
弗
遇
過
之
，
飛
鳥
離
之
，
凶
。
是
謂
災
眚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四
已
變
之
坤
，
上
得
之
三
，
故
﹁
弗
遇
過
之
﹂。
離
為
﹁
飛
鳥
﹂，
公
弋
得
之
，

鳥
下
入
艮
手
而
死
，
故
﹁
飛
鳥
離
之
，
凶
﹂。
晉
坎
為
﹁
災
眚
﹂，
故
﹁
是
謂
災
眚
﹂
矣
。

四
失
正
，
已
變
之
坤
，

故
﹁
上
得
之
三
﹂。

謂
上
弗
待
五
正
，

遇
三
而
過
五
應
三
，﹁
弗
遇
過
之
﹂。
上
在
晉
，
體
離
為
﹁
飛
鳥
﹂。

之
三
為
公
位
，

故
﹁
公
弋
得
之
﹂。
上
為
飛
鳥
，
下
居
于
三
，

入
坤
死
而
成
艮
手
，

是
﹁
鳥
下
入
艮
手
而
死
﹂
也
。

故
﹁
飛
鳥
離
之
，
凶
﹂
矣
。

﹁
離
﹂
如
﹁
鴻
則
離
之
﹂
之
﹁
離
﹂
也
。

三
在
晉
，
互
坎
為
﹁
災
眚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九
〇

 

今
居
于
上
，

故
﹁
是
謂
災
眚
﹂。

案

二
五
居
中
，
三
上
已
過
，
故
皆
凶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弗
遇
過
之
，
已
亢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飛
下
稱
﹁
亢
﹂，
晉
上
之
三
，
故
﹁
已
亢
也
﹂。

疏
說
文
﹁
頏
，
人
頸
也
﹂，

﹁
本
作
亢
﹂，

是
﹁
頏
﹂﹁
亢
﹂
古
字
通
也
。

邶
風
﹁
頡
之
頏
之
﹂，

毛
傳
﹁
飛
而
上
曰
頡
，
飛
而

下
曰 

﹂。

故
曰

﹁
飛
下
稱
亢
﹂。
晉
上
飛
而
下
，
三
不
與
上
應
，
故
曰
﹁
已
亢
也
﹂。

陽
言
亢
，
陰
不
言
亢
，
故
不
從
俗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七) 

【
小
過
卦
】

一
九
一

 

今
居
于
上
，

故
﹁
是
謂
災
眚
﹂。

案

二
五
居
中
，
三
上
已
過
，
故
皆
凶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弗
遇
過
之
，
已
亢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飛
下
稱
﹁
亢
﹂，
晉
上
之
三
，
故
﹁
已
亢
也
﹂。

疏
說
文
﹁
頏
，
人
頸
也
﹂，

﹁
本
作
亢
﹂，

是
﹁
頏
﹂﹁
亢
﹂
古
字
通
也
。

邶
風
﹁
頡
之
頏
之
﹂，

毛
傳
﹁
飛
而
上
曰
頡
，
飛
而

下
曰 

﹂。

故
曰

﹁
飛
下
稱
亢
﹂。
晉
上
飛
而
下
，
三
不
與
上
應
，
故
曰
﹁
已
亢
也
﹂。

陽
言
亢
，
陰
不
言
亢
，
故
不
從
俗
說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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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二

 



 

聲 

明 

書

徐
醒
民
先
生
所
講
述
之
佛
學
及
儒
學
經
典
，
經
整
理
成

文
字
書
籍
或
電
子
書
（
文
字
檔
光
碟
）
，
所
有
著
作
之
重
製
、

公
開
口
述
、
公
開
播
送
、
公
開
傳
輸
及
流
通
等
行
為
，
同
意

皆
不
受
時
間
、
地
域
、
次
數
、
對
象
等
任
何
限
制
，
任
何
人

均
得
自
由
利
用
，
但
任
何
人
均
不
得
加
註
版
權
所
有
，
或
任

意
更
改
內
容
，
改
變
著
作
原
意
，
影
響
大
眾
權
益
，
亦
不
得

作
為
營
利
為
目
的
之
用
。



公

元

二

○

一

九

年

十

二

月

恭

印

結

緣
（

贈

送

品

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 

（
卅
七
）【
中
孚
卦
、
小
過
卦
】

講

　

者

：	

徐

醒

民

先

生

出

版

者

：	

雪

明

講

習

堂

住

　

址

：	

彰
化
縣
花
壇
鄉
長
春
村
福
德
巷
二
號

電

　

話

：	
○

九

三

二

七

○

八

四

八

七

承

印

者

：	

昱

盛

印

刷

事

業

有

限

公

司

住

　

址

：	
臺

中

市

西

屯

區

永

輝

路

八

十

三

號

電

　

話

：	
(
○

四
)

二

三

一

三

八

三

七

八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.	三七,	中孚卦、小過卦	/	

徐醒民講.	--	彰化縣花壇鄉	:	雪明講習堂,	

2019.12　面	;	　公分

ISBN	978-957-9649-91-9(平裝)

1.易經	2.注釋

121.12	 108021580	


